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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父母的情绪表達對於幼兒情緒調節中的努力控制與適應行為扮演一個極為關鍵

的角色，為此，本研究主要探討母親情緒表現對幼兒努力控制及適應行為的影響。本

研究中，母親情緒表現包括正向情緒、負向強勢情緒、負向順從情緒，幼兒努力控制

包括注意力控制及情緒壓抑控制，幼兒適應行為包括內在行為問題和外在行為問題，

研究對象為就讀於臺北市及臺東縣幼兒園 4至 6歲幼兒，共收集 176份問卷，並透過
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母親正向情緒表現對幼兒專注力有直接正向

影響，並對幼兒內在行為問題有直接負向影響，而母親負向強勢情緒及負向順從情緒

皆對幼兒專注力沒有影響，但母親負向強勢情緒則對幼兒內在行為問題有直接的正向

影響。總結來說，母親的不同情緒表現對幼兒努力控制及適應行為問題有不同的作用，

本研究之結果可作為其他研究母親情緒表現、幼兒情緒調節及適應行為之參考。 

 
關鍵詞：母親情緒表現、幼兒、努力控制、適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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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Emotional Expressions on 
Young Children's Effort Control and Adjustment 

Yin-Ping T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amily Studies and Child Development,  

Shih Chien University 

Yang Shih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hih Chien University 

 

Abstract 
Parental emotional express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shaping children’s effortful control, a 
component of emotion-related regulation, and their adjustment. Henc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s’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children’s effortful control and 
adjustment. In this study, mothers' emotional expression included positive-emotions, 
negative-dominance emotions, and negative-submissive emotions, children's effortful control 
included attention control and emotional repression control, and children's adaptive behavior 
included internal behavior problems and external behavior problems. Participants were 176 
children (age = 4 to 6 years) and their mothers from Taipei City and Taitung County.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uggested that mothers’ expression of positive emotion had 
1) a direct and positive link to children’s attention focusing and 2) a direct and negative link 
to children’s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Although mothers’ negative-dominant and 
negative-submissive emotional expressively was not related to children's attention focusing, 
mothers' negative-dominant emotional expressivity had a direct and positive link to children's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In conclusion, different maternal emotional expressivity 
styles had different links to children's effortful control and adaptive behavior problem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ies on mothers' emotional 
expression, as well as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adjustment. 
 

Keywords: Maternal emotional expression, Preschoolers, Effortful control,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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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父母的情绪表達已被證明在塑造幼兒的情緒調節與適應行為中扮演一個極為關

鍵的角色（Eisenberg et al., 1998），情緒調節為幼兒早期的關鍵發展任務之一（Grolnick 
et al., 2006; Kopp, 1989）。從學前時期開始，兒童逐漸發展並調整他們的情緒以便在不
同的時間及地點呈現合宜的適應行為表現。在這種情況下，情緒調節通常被定義為啟

動、維持和調節情緒喚起的能力，協助完成個人目標並促進對社會環境的適應

（Thompson, 1994），而家長於家庭中的情緒表達可能會影響家庭的整體情緒氛圍，會
促進或阻礙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的發展。在幼兒氣質上的自我調節能力通常被稱為「努

力控制」（effortful control），此為幼兒情緒調節的核心要項，會對幼兒的情緒發展及社
會能力有重要的影響（Eisenberg et al., 2011），因而 Carlson（2005）及 Eisenberg等人
(2001)認為學前時期努力控制的能力會顯著增加，並且持續發展到成年。 

為了解家長情緒表現，特別是在幼兒成長過程中與幼兒互動較多的母親會有哪些

不同的情緒表現對幼兒的努力控制及適應行為產生影響，歐美的相關研究中發現父母

的情緒表達與幼兒情緒理解、社會能力及適應行為有關（Halberstadt et al., 1999; 
Halberstadt and Eaton, 2002）。然而，跨文化研究者認為東方和西方文化在情緒表達的
價值觀上有所不同（Markus and Kitayama, 1991; Safdar et al., 2009），在不同研究中亦
發現父母在家庭中的情緒表達有文化上的差異（Camras et al., 2006; Camras et al., 2008），
例如在歐美家庭當中父母對幼兒能以情緒輔導的養育方式教導孩童，父母能意識到孩

子的負面情緒並接受它，亦鼓勵孩子表達這些情緒同時提供支持，此為歐美家庭中幼

兒情緒社會化（emotion socialization）的最佳方式（Gottman et al., 1997）。相反地，在
亞洲國家中幼兒情緒社會化則是強調和諧的價值觀，所以幼兒應該適當地控制自己的

情緒並了解和服從情緒表現的規則（Friedlmeier et al., 2011; Trommsdorff, 2012）。 

Eisenberg等人（2001）針對歐美 4至 8歲兒童所做的研究發現，母親的正向情緒
表達與兒童的情緒調節有正相關；在亞洲的研究中，Hu 等人（2017）針對於中國的
182 位 3-5 歲學齡前幼兒與其母親的情緒表達研究中發現，隨著幼兒的發展學前幼兒
學會使用更多的正向情緒調節，以及更少的負向情緒調節策略，反之亦然。儘管國外

已有這些不同的研究發現，但在臺灣對於母親情緒表達與學前幼兒努力控制與適應行

為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仍有待進一步探究，以往的研究中多探討個別變項的影響效

果，如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養對幼兒行為或父母與幼兒情緒的影響，欠缺整體性的

探究這些變項間的複雜關係。因此，本研究希望加入幼兒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等因素，

探討母親情緒表現對幼兒情緒調節及適應行為的影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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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父母情緒表現與幼兒努力控制之關係 

父母情緒表現被定義為「持續表現出的面部、身體、聲音和語言表達的模式或風

格，通常這些表達方式並不完全是情緒性的」（Halberstadt et al., 1999），父母情緒表現
的模式或風格常以出現的頻率來衡量（Chen et al., 2011）。Eisenberg等人（2001）認為
父母的情緒表現至少可以用兩種方式來衡量，一是作為父母在與孩子互動時的積極和

消極情緒的表達，二是作為父母在家庭互動中一般情緒表達，後者是對家庭（或父母）

情緒表達或家庭中非語言和語言表達的主要風格（Halberstadt et al., 1995, 1999），此種
父母的情緒表達方式大多不是針對孩童而產生的一般情緒，其評定的方式則是由父母

填寫問卷來評量之。 

努力控制被定義為「執行注意力的效率，包括抑制主導反應和/或激勵次主導反應
的能力，及計劃和檢測錯誤」（Rothbart and Bates, 2006）。Eisenberg等人（2011）認為
努力控制涉及到故意或自願抑制、激勵或改變（調節）注意力和行為的能力，以及計

劃、檢測錯誤和整合與選擇行為有關的信息等執行功能任務。努力控制為幼兒氣質的

一部分，是一個在不同時間和背景下相對穩定的幼兒個別差異變項。努力控制的測量

通常包括注意力調節的指數（例如根據需要自願集中或轉移注意力的能力，稱為「注

意力控制」）或行為調節的指數（例如根據情況努力抑制行為的能力，稱為「抑制性控

制」），研究者有時也需要測量激勵行為時的能力，也就是所謂的激勵控制，例如在需

要完成或堅持一項任務時，讓幼兒用有加布遮蓋的透明箱進行拼圖遊戲，告訴幼兒若

能不要偷看且在五分鐘內完成拼圖就能得到禮物，觀察幼兒能否專心且在不偷看的情

況下完成拼圖（Eisenberg et al., 2001; Kochanska et al., 2000），以瞭解幼兒的努力控制
狀況。 

此外，努力控制也是執行注意力的一部分，當個體在進行活動時，除了可以呈現

其主觀的思想及感受以外，特別是在解決衝突（例如關於不一致的信息）、糾正錯誤和

計劃新行動時發揮作用（Posner and Rothbart, 1998），努力控制不佳的幼兒在青春期會
有較高的行為問題（Eisenberg et al., 2005）。在嬰幼兒期和學前期，幼兒努力控制的發
展被認為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從被動的、依賴他人的策略到越來越主動和自主的策略

（Grolnick et al., 2006）。此外，Kochanska與 Knaack（2003）、Kochanska等人（1997）
的縱貫研究中發現，努力控制從幼兒期到學前時段再到學齡早期都是很穩定的，

Eisenberg等人（2001）的研究發現幼兒的努力控制在 4歲至 6歲時是相對穩定的，這
顯示努力控制從幼兒早期到青少年時期有其穩定性發展之特質，特別是努力控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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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集中和抑制性控制兩部分，但在注意力轉移方面則不太穩定（Eisenberg et al., 
2005; Murphy et al., 1999; Valiente et al., 2006）。有鑑於幼兒努力控制對其社會/情緒發
展的重要性，若能及早於幼兒的學前階段就了解幼兒的努力控制狀況及父母親情緒表

現的影響，將可對日後進入兒童期及青春期有所助益。 

有關於家長情緒表現對幼兒情緒調節及適應行為的影響，Morris等人（2007）建
立了一個家庭對兒童情緒調節和適應影響的三方模型，其內涵為：1.幼兒對父母情緒
調節的觀察和示範（如父母對幼兒示範情緒表達的頻率、強度和價值）、社會參照及情

緒傳染；2.父母的情緒及情緒管理的具體做法（如父母對幼兒之情緒輔導及其對情緒
的反應）；3.家庭的情緒氛圍（如依戀、父母風格、情緒表達能力、婚姻關係），這三
個變項是以動態的方式彼此交錯作用，進而對幼兒情緒調解有所影響。而 Feng 等人
（2008）認為父母在家庭中對幼兒的情緒調節有重要的影響，父母的正向情緒和對幼
兒的情感支持與幼兒的情緒調節有關，父母的溫暖和正向情緒表達可提供幼兒較具有

建設性的情緒楷模，這將可喚起幼兒的正向情緒，並增強他們對調節情緒的積極嘗試

（Eisenberg et al., 2005）。Denham等人（1997）發現，父母有較多正向情緒表現時，
幼兒往往在學前階段與同伴表現出更多的正向情緒，並且更有正向社會能力。父母的

參與情緒表現有助於幼兒最初嘗試使用積極的情緒調節策略（Grolnick et al., 2006），
Eisenberg 等人認為母親以何種方式來表達其情緒與幼兒在童年和青春期的努力控制
有關（Eisenberg et al., 2005），父母表達的情緒類型和強度可為幼兒提供正向或負向的
情緒控制模式（Eisenberg et al., 1998）。Valiente等人（2006）橫跨兒童早期到青少年
早期的縱貫研究中顯示，幼兒的努力控制和母親的情緒表達有正相關，當母親多以正

向情緒表達則幼兒努力控制能力越好，這顯示母親的情緒似乎支持幼兒努力控制的發

展。父母在家庭中的情緒表達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影響到兒童的情緒調節（Eisenberg et 
al., 1998），例如家庭中頻繁的敵意和負面情緒表達可能會使兒童變得過度興奮，阻礙
他們獲得適應性的調節技能。Chen等人（2015）研究發現父母的正向情緒表達能力與
其幼兒情緒調節能力有正相關，相反地，父母負向的強勢情緒表現則與其幼兒的情緒

調節能力有負相關。呂翠夏（2010）的研究也發現，父母親對家人的情緒表達與幼兒
的情緒調節能力有關，當父母的正向情緒表達越高時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越好，當母

親的負向情緒表達越多時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也越差。 

Halberstadt等人（1999）認為，父母的情緒表達會促進兒童的社會示範，提供情
緒顯示規則的訊息，以作為幼兒情緒社會化的參考基礎。Funmilola等人（2016）探討
家庭環境影響兒童情緒調節的機制，研究結果發現母親有較高情緒失調者會有較高的

負向家庭情緒表達及較低的正向家庭情緒表達，其幼兒亦有較高的負向情緒、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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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行為和較少的適應性情緒調節技能，也就是正向的家庭情緒表現與幼兒的情緒調

節能力呈正相關、與幼兒的負向情緒及問題行為呈負相關。此外，文化也可能是影響

幼兒自我情緒調節的一個重要因素（Jaramillo et al., 2017; LeCuyer and Zhang, 2015），
對於情緒需要調節的程度及什麼樣的情緒表達是社會可接受的，東西方家庭有不同的

價值觀，如果文化認為負面情緒需要被控制和抑制，家長可能會教孩子盡量減少、否

認、防止憤怒和悲傷等情緒的表達。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假設母親正向情緒

將會正向影響幼兒努力控制（注意力專注及情緒壓抑控制），而母親負向情緒表現將

會負向影響幼兒的努力控制（注意力專注及情緒壓抑控制）。 

二、父母情緒表達與幼兒適應行為之關係 

對於父母情緒表達與幼兒適應行為的關聯性，在幼兒情緒社會化的過程中，主要

在反映出父母在子女體驗表達及調節情緒方面的信念、目標和價值觀（Eisenberg et al., 
1998），情緒社會化包括各種養育行為，以及父母與幼兒討論情緒、對幼兒的情緒做出
反應，父母情緒表達主要由正向、負向強勢及負向順從三個子維度組成，正向情緒表

現指的是積極情緒的表現（如感激、笑和微笑）。負向情緒表現有時被當作一個單一概

念來研究，有學者建議應將負向的支配性情緒表現力與負向的順從性情緒表現區分開

來，因為它們可能與兒童適應行為有著不同的關係（Halberstadt et al., 1995; Halberstadt 
et al., 1999）。負向的支配性情緒表達是指敵對和支配性負面情緒的顯示（如憤怒、蔑
視和指責），而負面的順從性表達是指非敵對性負面情緒的顯示（如悲傷、道歉和尷

尬）（Halberstadt, 1986; Halberstadt and Eaton, 2002）。Eisenberg等人在對 4至 8歲兒童
研究中發現，母親的正向情緒表達與幼兒的適應行為間有正相關，這些關係在兩年後

的追蹤研究中仍然很重要（Eisenberg et al., 2003）。許多以歐美國家為樣本的研究亦發
現，父母在家庭中的正向情緒表達與幼兒的行為問題呈負相關，與他們的社會能力呈

正相關（Halberstadt et al., 1999; Valiente et al., 2004）；相反地，對於父母的負向支配性
表達則呈現相反的關係（Eisenberg, et al.,1998; Halberstadt et al., 1999）。但對父母負向
的順從性情緒表達的研究則有不一致的發現，例如它與正向的幼兒行為表現（如同情）

和負向的幼兒表現（如低程度的情緒調節）呈正相關（Eisenberg et al., 1992; Garner, 
1995），因而父母負向的順從情緒表達與幼兒適應行為的關係可能是複雜的，因為它可
能取決於所聚焦在哪一種幼兒的適應行為及家長表達情緒的情境脈絡（Halberstadt et 
al., 1999）。 

除了上述以歐美國家的研究外，Cho與 Shin（2015）針對韓國學齡前幼兒情緒智
能影響的研究發現，對情緒有理想信念的母親對幼兒的負向情緒表達提供支持性反應，



8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並在家庭中更頻繁地表現出正向情緒，其幼兒有更高的情緒智力。McCord 與 Raval
（2016）研究發現印度移民母親比美國白人更少正向的情緒表現，亦即母親越有可能
表達負向情緒者，其幼兒適應行為之內在與外在化行為問題也越高，並且有較低的社

會能力。Eisenberg等人（2001）研究發現印尼母親的負面情緒表達與她們的孩子的適
應行為有負相關。一些針對中國的研究也發現，父母的溫暖和敏感度與兒童的正向適

應行為有關，而在父母拒絕和強迫上則有相反的關係（Chang et al., 2004; Chang et al., 
2003; Chen et al., 2000），父母的溫暖和拒絕在親子互動中的情緒表達有最密切的聯繫，
幼兒的適應行為有可能受到父母在親子關係中情緒風格的影響。 

綜合上述文獻的整理，本研究假設母親的正向情緒表達可以預測幼兒的正向適應

行為，而母親的負向強勢情緒與負向順從情緒表現可以預測幼兒的負向適應行為。 

三、家庭社經地位、幼兒性別及父母情緒表達對幼兒努力控制及適應行

為的影響 

對於幼兒性別與努力控制及適應行為間的關係，Cheng等人（2018）發現母親教
育水準較高其幼兒往往出現較少的負向情緒調節策略，但在情緒調節作用方面幼兒性

別並無差異。Cheng等人（2018）對於中國北京的學前幼兒及其母親的研究發現，母
親的負向情緒表現與女童使用被動行為與情緒發洩有關，而母親的正向情緒與男童及

女童使用認知再建構及問題解決能力有關。 

家庭之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一個涵蓋個人社會地位和經濟地
位的概念，一般是結合父母教育水準和家庭收入來測量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育程度

較低和收入較少的家庭會對幼兒的心理健康、情緒及認知發展產生很大的負向影響

（Jackson and Huang, 2000）。Kiernan與 Huerta（2008）研究發現，當幼兒年齡分別為
3歲和 5歲時，家庭的低收入會影響幼兒適應行為和情緒健康。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幼
兒的影響可能會根據幼兒所經歷的生活階段而有所不同，特別是對學齡前期之幼兒最

為明顯，造成的原因可能是貧困影響幼兒進入國小的準備過程（Hosokawa and Katsura, 
2018）。De Haan等人（2013）認為，家庭社經地位不僅對幼兒的發展和適應行為有所
影響，更有可能對青少年的行為和心理健康產生巨大影響，幼兒時期生活於貧困環境

中對其社會和認知能力的影響比生命後期經歷貧困影響更為不利（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2005；van Poortvliet, 2021）。Kessler 等人（2007）、Rutter與
Sroufe（2000）的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與幼兒的情緒表現有關，也是成人心理健康
狀況的預測因子。 

在幼兒情緒調節之努力控制與適應行為的關係上，努力控制與幼兒的適應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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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呈正相關（Eisenberg et al., 2010），3 歲或 5 歲時的努力控制力不足與外化問題
（如：多動行為、注意力不集中、反社會行為或行為障礙）以及兒童後期和青少年時

期的內化問題（焦慮/恐懼）呈正相關，但與多項兒童的優勢能力到青春期時呈負相關，
這些包括由父母和老師所評估的特質，如：關心他人、成熟、友誼、興趣、決心、良

好的行為、熱情、創造力、自信、幽默感、受歡迎、合作性、樂於助人、運動能力、

清潔、活動力等（Caspi et al., 1995）；到了 18歲時，控制力不足的人在衝動、尋求危
險、攻擊性和人際關係疏遠的測量中得分很高（Caspi and Silva, 1995）；在 21歲時，
缺乏控制力與男性和女性的刑事犯罪數量有關，這種關係對輟學的男性更強（Henry et 
al., 1999）。Kochanska與 Knaack（2003）在一項縱向研究中發現，幼兒缺乏努力控制
能力與行為問題的增加有關。同樣的，Lemery等人（2002）研究發現，母親對幼兒注
意力集中和抑制性控制的報告預測了母親和父親對外部化問題和注意力缺陷/多動障
礙的報告。 

綜合上述文獻整理，本研究假設女生的努力控制較男生高，且內在及外適應行為

問題也較少；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者，其幼兒之注意力專注、情緒壓抑控制較好；母親

的正向情緒表現較多者其幼兒的努力控制較高，且適應行為問題較少。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臺北市(城市)及臺東縣(鄉村)幼兒園 4 至 6 歲幼兒及其母親，以了
解城鄉不同地區母親情緒表現與幼兒的問題行為之狀況，於 2015 年進行問卷調查工
作，透過幼兒園發放家長參與同意書，大多是由家中的主要照顧者，母親簽署，並於

簽訂同意書後，母親填答家庭社經地位及母親情緒表達問卷；而幼兒部分則由該班教

師則填寫幼兒情緒調節及幼兒行為問題之測量問卷，最後共回收有效問卷 176份，其
中女生幼兒有 93人（占 52.8%）、男生幼兒有 83人（占 47.2%）。 

二、研究架構及假設 

本研究依據前述文獻，繪製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並有以下幾個研究假設： 

H1：母親情緒表現（包括正向情緒、負向強勢情緒、負向順從情緒）會影響幼兒注意
力專注。 

H2：母親情緒表現（包括正向情緒、負向強勢情緒、負向順從情緒）會影響幼兒情緒
壓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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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母親情緒表現（包括正向情緒、負向強勢情緒、負向順從情緒）會影響幼兒內在
行為問題。

H4：母親情緒表現（包括正向情緒、負向強勢情緒、負向順從情緒）會影響幼兒外在
行為問題。

H5：幼兒注意力專注會影響其內在行為問題和外在行為問題。 

H6：幼兒情緒壓抑控制會影響其內在行為問題和外在行為問題。 

H7：幼兒性別會影響其努力控制（含注意力專注與情緒壓抑控制）和內、外在行為問
題。

H8：家庭社經地位會影響其努力控制（含注意力專注與情緒壓抑控制）和內、外在行
為問題。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測量工具 

（一）母親情緒表達之測量 

本研究中，母親情緒表達之測量主要採用「父母情緒表達自陳量表」（Self-
Expressiveness in the Family Questionnaire），該量表由 Halberstadt等人（1995）所編製，
主要評估家長於家庭中之情緒表達，此為九點量表，共有 25題，回答方式從 1分（從
不或很少表達）到 9 分（表達頻繁），說明母親或主要照顧者在家庭中情緒表現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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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負向情緒表達的程度。本量表共有三個分量表，包括正向情緒表達 5題、負向強
勢情緒表達 5題、負向順從情緒表達 4題，計分方式為各題目加總平均得到該分量表
的得分，經由統計後母親正向情緒平均分數為 6.57，母親負向強勢情緒平均分數為 3.37，
母親負向順從情緒平均分數為 3.68（詳如附錄）。 

（二）幼兒情緒調節 

幼兒情緒調節研究採用 Rothbart 等人（2001）的幼兒行為問卷（Child Behavior 
Questionnaire，簡稱 CBQ）來評量幼兒之情緒調節行為，為七點量表，1 為完全不符
合、7 為完全符合，原始量表共有三個面向，本研究選擇其中「注意力專注」和「情
緒壓抑控制」兩個面向、每個面向各有 4題進行測量，經由統計後注意力專注面向平
均得分為 4.55，解釋變異量為 63.96%，Cronbach’s Alpha值為 0.81；情緒壓抑控制面
向平均得分為 5.36，解釋變異量為 61.79%，Cronbach’s Alpha值為 0.79（詳如附錄）。 

（三）幼兒行為問題之測量 

在幼兒內在與外在行為問題的測量上，主要是依據 Goodman（1997）所發展的幼
兒長處與困難量表（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進行評量，該量表由 25個
問題組成，包括親社會行為、情緒症狀、同儕關係問題、過動/注意力缺失及品行問題，
共為五個分量表，本研究將情緒症狀及同儕關係問題視為內在行為問題，另外，過動

/注意力缺失及品行問題視為外在行為問題，由於親社會行為是正向行為，並非問題行
為，故，沒有列入於問題行為之中。內、外在行為問題各擷取 3個題目，每題採三點
量表計分，「完全符合」2分、「有點符合」1分、「不符合」0分。經由統計後內在行
為問題平均得分為 0.31、解釋變異量為 54.65%、Cronbach’s Alpha值為 0.58；外在行
為問題平均得分為 0.61、解釋變異量為 74.34%、Cronbach’s Alpha值為 0.82（詳如附
錄）。 

（四）家庭社經地位之測量 

在家庭社經地位測量上，首先分別算父親和母親受教育程度的平均數，以及父母

收入水準的平均數，然後把這兩個平均數換成標準分數（standardized scores)，最後再
計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標準分數平均即得到家庭社經地位。 

肆、研究結果 

一、測量模式分析 

為能同時呈現潛在變項與觀察變項之衡量效果與潛在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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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母親情緒表現（包括正向情緒、負向強勢情緒、負向順從情緒）會影響幼兒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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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問題。 

H5：幼兒注意力專注會影響其內在行為問題和外在行為問題。 

H6：幼兒情緒壓抑控制會影響其內在行為問題和外在行為問題。 

H7：幼兒性別會影響其努力控制（含注意力專注與情緒壓抑控制）和內、外在行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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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8：家庭社經地位會影響其努力控制（含注意力專注與情緒壓抑控制）和內、外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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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母親情緒表達之測量主要採用「父母情緒表達自陳量表」（Self-
Expressiveness in the Family Questionnaire），該量表由 Halberstadt等人（1995）所編製，
主要評估家長於家庭中之情緒表達，此為九點量表，共有 25題，回答方式從 1分（從
不或很少表達）到 9 分（表達頻繁），說明母親或主要照顧者在家庭中情緒表現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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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對假設模型進行驗證，對於 SEM
的分析步驟，首先應進行模型分析前應先做測量模式（measurement model）評估，通
過後再進行結構模式（structural model）檢驗，也就是要先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在評鑑測量模型之建議值上，各題項的多元相關
係數平方值（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 SMC）至少須符合 0.20（Bentler, 1995；Jöreskog 
and Sörbom, 1996），各構面之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要大於 0.7，平均變
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則要大於 0.5（Bagozzi and Yi, 1988）。本
研究依照上述指標之評鑑標準，對測量模型之各題項因素負荷量及顯著性 t值加以檢

測，各構面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1所示。 

由表 1 資料顯示，本研究中 14 個觀察變項扣除設定為 1 以外皆達顯著水準（t 
>1.96, p <.001），各題項的多元相關係數平方值（SMC）介於 0.17~0.79間，各構面之
組合信度（CR）介於 0.60~0.83之間，平均變異萃取量（AVE）介於 0.35~0.63間。整
體而言，本研究之測量模型的內部一致性尚屬可接受範圍。 

表 1  測量模型之驗證性分析結果 

潛在構面 觀察變數 Beta t SFL SMC CR AVE 

幼兒注意力專注 

CBQ2R 1.00  .78 .60 .81 .52 

CBQ3R .93 9.11*** .77 .60   

CBQ7R .76 7.42*** .60 .37   

CBQ12R .86 8.61*** .73 .53   

幼兒情緒壓抑控制 

CBQ33 1.00  .58 .34 .80 .50 

CBQ32 1.19 7.20*** .77 .60   

CBQ30R 1.23 6.20*** .68 .46   

CBQ26R 1.12 6.41*** .77 .59   

幼兒內在行為問題 

pSDQ3 1.00  .52 .27 .60 .35 

pSDQ13 1.44 3.00** .79 .62   

pSDQ19 .74 3.79*** .42 .17   

潛在構面 觀察變數 Beta t SFL SMC CR AVE 

幼兒外在行為問題 

pSDQ2 1.00  .89 .79 .83 .63 

pSDQ10 .82 9.92*** .82 .68   

pSDQ15 .71 8.49*** .65 .42   

區別效度是指對兩個不同的構念進行測量，若此兩個構念經相關分析後，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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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很低，則表示此兩個構念具有區別效度（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 Churchill, 
1979）。在區別效度檢定方面，每個構面的 AVE平方根應大於各構面的相關係數之個
數至少須佔整體的比較個數 75%以上（Hair et al., 2010）。從表 2各構面相關係數矩陣
數值中可以發現，各構面之 AVE平方根介於 0.59~0.79間，均大於各構面間相關係數
的絕對值，顯示本研究之測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另外在常態性檢驗上，各構

面的偏度絕對值均符合 Bollen與 Long（1993）小於 2的標準，峰態絕對值亦符合 Curran

等人（1996）小於 7的水準，各構面並未有異常的分佈狀況。 

表 2  各構面相關情形及區別效度分析 

構面 1 2 3 4 5 6 7 平均數 標準差 偏度 峰度 

1_母親正向情緒 -       6.57 1.62 -0.79 0.58 

2_母親負向強勢情緒 .14 -      3.37 1.40 0.74 0.58 

3_母親負向順從情緒 .07 .73 -     3.68 1.55 0.68 0.64 

4_幼兒注意力專注 .33 -.14 -.22 .72    4.55 1.19 -0.17 -0.31 

5_幼兒情緒壓抑控制 .42 -.04 -.08 .59 .70   5.36 1.07 -0.65 0.64 

6_幼兒內在行為問題 -.26 .40 .30 -.41 -.23 .59  0.31 0.42 1.54 1.81 

7_幼兒外在行為問題 -.23 .10 .15 -.72 -.60 .30 .79 0.61 0.58 0.74 -0.31 

註：對角線粗體字為 AVE的平方根。 

二、結構模式分析 

經由前述測量模型之驗證後發現，各構面的組成信度、收斂效度及區別效度均已

達可接受之水準，故以下將以單一衡量指標取代多重衡量指標進行分析。 

（一）模型配適度檢驗 

在確認測量模型無違犯估計現象後，將進一步進行模型配適度檢定，檢定結果如

表 3所示。由表中可知，χ2(130)= 253.657、p = .000，雖然 p值小於.05，但因卡方檢
定本身易受樣本大小影響，Bagozzi 與 Yi（1988）建議應考量樣本的大小，因而可以
採用卡方檢定值與自由度之比值（即 Normed Chi-Square）來取代卡方值以檢定模型配
適度，本研究中卡方檢定值與自由度之比值為 1.951，符合 Jöreskog與 Sörbom（1996）、
Kline（2015）須低於 3的標準。GFI = 0.881、AGFI = 0.826，符合 Doll等人（1994）、
MacCallum與 Hong（1997）認為須大於 0.8之標準。RMSEA = 0.074，符合 Schumacker
與 Lomax（2004）須小於 0.08的標準，顯示本結構模型可以被接受，接下來將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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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模型之假設檢定。 

表 3  模型配適度檢驗指標摘要表 

配適指標 標準值 檢定結果 

χ2 越小越好(p≧α值) 253.657(p = .000) 

χ2/df 1~3之間 1.951 

GFI > .85 .881 

AGFI > .80 .826 

RMSEA < .08 .074 

（二）假設檢定 

本研究以路徑分析各潛在構面間的路徑係數及作用效果，結果如表 4及圖 2所示。
首先就各路徑標準化係數（β）來看，在幼兒注意力專注的預測上，有達顯著的預測因
子包括母親正向情緒（β=.29, t=3.41, p<.001）、幼兒性別（β=.17, t=2.18, p<.05）。在幼
兒情緒壓抑控制的預測上，有達顯著的預測因子包括母親正向情緒（β=.37, t=3.98, 
p<.001）、幼兒性別（β=.19, t=2.34, p<.05）。在幼兒內在行為問題的預測上，有達顯著
的預測預測因子包括母親正向情緒（β=-.22, t=-2.31, p<.05）、母親負向強勢情緒（β=.43, 
t=3.09, p<.01）、幼兒注意力專注（β=-.34, t=-2.61, p<.01）。在幼兒外在行為問題的預
測上，有達顯著的預測因子包括幼兒注意力專注（β=-.60, t=-6.06, p<.001）、幼兒情緒
壓抑控制（β=-.31, t=-3.23, p<.01）、幼兒性別（β=-.20, t=-2.98, p<.01）。換言之，母
親正向情緒會影響幼兒的注意力專注和情緒壓抑控制，同時也會影響幼兒的內在行為

問題，而母親負向強勢情緒則會影響幼兒的內在行為問題；而幼兒的注意力專注會影

響其內在和外在行為問題，但幼兒的情緒壓抑控制僅會影響其外在的行為問題。最後，

幼兒的性別會影響注意力專注、情緒壓抑控制和外在行為問題，但家庭社經地位則無

預測效果。 

表 4  模型路徑分析 

自變項 依變項 未標準化係數 t 標準化係數（β） 

母親正向情緒 

幼兒注意力專注 

.21 3.41*** .29 

母親負向強勢情緒 -.01 -.16 -.02 

母親負向順從情緒 -.16 -1.89 -.22 

幼兒性別 .39 2.18* .17 

家庭社經地位 .15 1.4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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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未標準化係數 t 標準化係數（β） 

母親正向情緒 

幼兒情緒壓抑控制 

.19 3.98*** .37 

母親負向強勢情緒 -.02 -.32 -.04 

母親負向順從情緒 -.03 -.53 -.06 

幼兒性別 .31 2.34* .19 

家庭社經地位 .13 1.67 .14 

母親正向情緒 

幼兒內在行為問題 

-.04 -2.31* -.22 

母親負向強勢情緒 .09 3.09** .43 

母親負向順從情緒 -.02 -.66 -.08 

幼兒注意力專注 -.09 -2.61** -.34 

幼兒情緒壓抑控制 .01 .15 .02 

幼兒性別 .10 1.67 .16 

家庭社經地位 -.01 -.15 -.01 

母親正向情緒 

幼兒外在行為問題 

.04 1.41 .11 

母親負向強勢情緒 .00 .02 .00 

母親負向順從情緒 .00 -.10 -.01 

幼兒注意力專注 -.31 -6.06*** -.60 

幼兒情緒壓抑控制 -.22 -3.23** -.31 

幼兒性別 -.24 -2.98** -.20 

家庭社經地位 .02 .48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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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圖中僅顯示達顯著的路徑，數值為標準化係數。

圖 2  研究結果路徑圖 

（三）各變項作用效果分析

整理各變項的作用效果可得到如表 5的結果，以總效果來看，影響幼兒內在行為
最重要的因素為母親負向情緒（.44），其次為幼兒注意力專注（-.34）、母親正向情緒
（-.32），而母親正向情緒有一部分是透過幼兒情緒調節等中介變項間接影響所致。另
外在幼兒外在行為問題上，總效果以幼兒注意力專注最具影響力（-.60），其次為幼兒
情緒壓抑控制（-.36）、幼兒性別（-.31），顯示女生的外在行為問題比男生來得低。 

為瞭解中介變項所存在的作用效果，本研究依據 Shrout與 Bolger（2002）的建議，
以間接效果佔總效果的比值來做判別，陳順宇、陳譽仁（2015）認為間接效果佔總效
果比例若超過 80%即為完全中介，若低於 80%則為部分中介，故本研究將依據此一標
準來進行判別。由表 5中可知，母親正向情緒對幼兒的內在行為問題為部分中介，但
對外在行為問題為完全中介。至於在負向強勢情緒和負向順從情緒上因與注意力專注

和情緒壓抑控制無直接影響，故中介效果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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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變項作用效果分析 

變項名稱 
幼兒內在行為問題   幼兒外在行為問題 

總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母親正向情緒 -.32 -.22 -.09(28.1%)   -.19 .11 -.29(152.6%) 

母親負向強勢情緒 .44 .43 .01(2.3%)  .02 .00 -- 

母親負向順從情緒 -.01 -.08 --  .14 -.01 -- 

幼兒性別 .02 .02 .00(0.0%)  -.31 -.31 .00(0.0%) 

家庭社經地位 -.05 -.01 --  -.08 .03 -- 

幼兒注意力專注 -.34 -.34 --  -.60 -.60 -- 

幼兒情緒壓抑控制 .10 .16 --   -.36 -.20 -- 

說明：表格內為標準化作用效果數值，部分數值因四捨五入進位故相加不等於總效果。幼兒性別 1為

男生、2為女生。 

伍、結論 

一、研究發現 

透過前述分析，我們有以下幾點發現： 

（一）母親正向情緒表現會對幼兒專注力產生正向影響，但母親的負向強勢情緒及

負向順從情緒對幼兒專注力皆無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母親的情緒表現對幼兒的「注意力專注」及「情緒壓抑控制」之

努力控制行為有不同程度影響，母親對於家庭成員多以稱讚或是與家庭成員親近的方

式來表達其正向情緒表現時，則幼兒的注意力專注越高，相反地，不論母親是以生氣、

潑冷水等方式的負向強勢情緒來與家人互動，或是多表現出哭泣等負向順從情緒，都

對幼兒的「注意力專注」沒有影響，故研究假設 H1成立、H2不成立；在美國的相關
研究中，Speidel等人（2020）研究發現，母親多使用正向教養方式、正向情緒表達及
敏感性的引導則日後幼兒適應性情緒調節較好，若母親多以負向情緒表達者則幼兒日

後較易怒及負向行為。Cheng等人（2015）針對華裔美國移民父母及其學齡兒童的研
究則顯示，家長的憤怒與沮喪的情緒表達與幼兒的情緒調節有負相關，也就是父母越

多負向情緒表現則幼兒的情緒調節越差。Cho 和 Shin（2015）在韓國的研究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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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前幼兒母親們呈現出較多正向情緒，則其幼兒有更高的情緒智力。Cheng 等人
（2018）對中國北京的 3-5歲的學前幼兒及其母親研究發現，母親在家中多呈現正向
情緒表現會對幼兒的情緒壓抑控制有正向影響，但母親的負向強勢情緒及負向順從情

緒均不會對幼兒的情緒壓抑控制有所影響。Hu等人（2017）的研究結果發現母親的正
向情緒表現則可正向預測其幼兒使用正向情緒調節策略，而母親的負向情緒表現可以

正向預測其幼兒使用負向情緒調節策略。整合上面不同國家的研究結果均與本研究相

吻合，也就是母親的正向情緒表現有助於提升幼兒的注意力專注和情緒壓抑控制，但

母親的負向情緒表現則對幼兒的努力控制不具影響力。 

（二）母親正向情緒表現時幼兒內在及外在行為問題較少，但母親的負向強勢情緒

越高則幼兒內在行為問題越多 

本研究發現：當母親有正向的情緒表現時，幼兒的內在行為問題較少，相反地，

當母親越是用強勢的負向情緒來表達自己的不滿或是生氣的情緒時，幼兒不但沒有比

較聽話，反而呈現出更高的情緒及與同儕互動內在行為問題，像是有許多的擔憂、過

度緊張、孤獨，或是不為其他幼兒喜歡等適應行為問題。而當母親呈現較多的負向順

從情緒時，則對於幼兒內在與外在行為問題沒有影響，研究假設 H3成立、H4不成立。
本研究的結果與 Eisenberg 等人（2001）認為家長的情緒表現可以幫助兒童解釋他人
的情緒反應和情緒後果相類似。如果父母在家庭中的情感表達是正向的，兒童就較不

會在情感或壓力的情況下過度興奮。因此，他們可能更有能力和動力去處理父母和其

他相關的信息，以管理他們的情緒和行為，並準確地識別家庭成員的目標和期望。 

然而，兒童在家庭中接觸到成人的衝突（一般表現為負面情緒的表達）會導致兒

童的情緒不安全，這破壞了兒童對情緒喚起的調節和適應。兒童可能認為這預示著父

母對他們自己或他們的行為無法接受，這可能導致情緒喚起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情緒及

觀念（Davies and Cummings, 1994）。在McCord與 Raval（2016）的研究中發現，母親
越有可能表達負向情緒與其兒童之內在化及外在化行為問題越高及較低的社會能力

有關。Eisenberg等人（2001）的研究結果發現，父母在家庭環境中表達負向情緒（支
配性和順從性表達）其兒童在調節和社會功能方面都較低。父母與兒童在互動所產生

的情緒信號，可讓兒童學習如何解碼信號並利用它們來調節自己與他人的社會行為問

題，表達正向情緒的父母可能會促進兒童表達類似的情緒，而正向情緒的兒童比不正

向的兒童更有社會能力和適應性。此外，Johnson等人（2017）的研究也發現，父母的
正向情緒表達與幼兒社會/情緒能力有正向影響，但負向情緒表達對於部分對幼兒情緒
和社會能力方面的作用則不太一致，父母在家庭中表現出強烈的或失調的負向情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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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擾亂幼兒的學習、破壞調節技能的發展，其原因是父母有負向情緒時也會有敵意

和拒絕等的教養方式，此會影響幼兒的內在行為問題產生，此一結果在本研究中亦獲

得支持。 

（三）幼兒努力控制之「注意力專注」越低則幼兒之內在及外在行為問題越多，而

幼兒的「情緒壓抑控制」越高則其外在行為問題越少 

本研究結果發現，幼兒努力控制之「注意力專注」會負向影響其內在行為問題，

也就是幼兒越無法注意力專注則其內在行為問題越高，像是對很多事情感到害怕，或

是容易受到驚嚇及與同儕互動的問題。此外，注意力專注越低的幼兒其外在行為問題

就越多，像是過於好動或容易發脾氣的吵鬧行為等，因而研究假設 H5 成立。另外，
幼兒的情緒壓抑控制僅對於幼兒的外在行為問題有負向影響，也就是幼兒對自己的情

緒壓抑管理越佳，則其外在行為問題越少，但對於其內在行為問題則沒有影響，研究

假設 H6部分成立。 

努力控制是幼兒情緒調節的重要變項，Baker（2018）的研究中發現具有較高情緒
調節能力的兒童更具有社會能力，在同理心和親社會行為方面更高、適應困難和行為

問題更少（McClelland and Cameron, 2012; Trentacosta and Shaw, 2009; Williams and 
Berthelsen, 2017）。相反的，無效的情緒調節策略（如：否認負面情緒與更多的抑鬱症
狀和外化行為問題）對他人的蔑視和攻擊性行為有關（Perry et al., 2018；Schatz et al., 
2008；White et al., 2012）。幼兒經常依賴外部資源（如他們的父母）以幫助他們調節
情緒，父母除了提供一個楷模教導如何用語言和行為來表達情緒，亦教導孩童如何應

對某些情緒，因而親職教養與幼兒的情緒調節和行為問題有密切的相關（Bater and 
Jordan, 2017; Hardaway et al., 2012；Johnson et al., 2017），此一觀點在本研究中獲得驗
證。 

（四）女童的不論是在「注意力專注」或是在「情緒壓抑控制」方面都優於男童，

且其外在行為問題也低於男童，但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幼兒努力控制及行為問

題都沒有影響效果 

本研究發現，女童的不論是在注意力專注或是在情緒壓抑控制方面都優於男童，

但在外在行為問題上則低於男童，Cheng等人（2018）認為母親的負向情緒表現與女
童使用被動行為與情緒發洩有關，而母親的正向情緒表現則與男童及女童使用認知再

建構及問題解決能力有正相關，此一結果與本研究相一致，研究假設 H7成立。 

另外，本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幼兒努力控制及行為問題都沒有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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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H8不成立。Dooley與 Stewart（2007）認為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家庭收入對兒童及
青少年之行為與情緒分數的影響，本研究亦有相同的發現。但 Kao等人（2020）研究
發現，家庭收入較高則父母親在管理自己的情緒時會使用更多的認知再評價策略，對

其幼兒具有更好的情緒調節能力。Xing等人（2019）的研究發現即使在中產階級樣本
中較高的家庭社經地位與更多的母性溫暖、較少的母性嚴厲管教以及幼兒有更好的抑

制性控制，較低家庭社經地位更有可能影響父母的心理功能，讓他們力不從心於對幼

兒的的培養及對孩子表現出較少愛的表現，以及更易怒、苛刻和不一致的紀律做法，

對於社經地位與幼兒努力控制及行為問題間的關係在本研究中均未獲得驗證，建議未

來可以再探究之。 

（五）母親正向情緒表現會透過對幼兒努力控制（注意力專注及情緒壓抑控制）對

幼兒內在及外在行為問題有間接的負向影響 

本研究發現，母親的正向情緒會直接影響幼兒的努力控制（注意力專注及情緒壓

抑控制），並透過幼兒的努力控制對幼兒的內在行為問題產生正向影響，也就是說，母

親越多用溫暖、關懷的方式與家人互動，幼兒的努力控制越好，且幼兒也有較少的內

在行為問題。另外，母親的負向強勢情緒會直接對幼兒的內在行為問題產生影響，當

母親常表現出憤怒等的情緒時，幼兒的內在行為問題越多。本研究發現了一個有趣的

現象，也就是除了母親的情緒表達以外，幼兒的情緒調節中的努力控制是很重要的幼

兒發展要項，努力控制越佳的幼兒則其適應行為越好，也越少有社會與情緒行為。在

Cunningham等人（2009）的研究中也發現，幼兒的情緒調節是父母的後設情緒和男童
外在行為問題之間的中介變項。Bater與 Jordan（2017）於美國學齡前兒童的母親照顧
者的研究發現，幼兒的情緒調節是父母教養與幼兒內向/外向行為問題的中介變項，會
對父母教養及幼兒適應行為產生直接和間接影響，負向的養育方式可預測幼兒的注意

力集中及抑制自我情緒調節能力，最終導致兒童有更多的外化行為問題。正向的養育

方式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幼兒情緒調節，其可以預測幼兒之外化行為問題。Eisenberg等
人（2001）也有類似的研究結果，父母在家庭環境中表達負向情緒（支配性和順從性
表達）的兒童在調節和社會功能方面都較低，兒童之情緒調節是為中介變項，會影響

父母負向情緒表達及兒童外化行為問題。Spinrad等人（2007）也發現，母親的支持性
社會情緒行為會直接影響幼兒的努力控制，並間接影響行為問題。Ramsden與 Hubbard
（2002）發現，母親在兒童中期對孩子負面情緒的接受與孩子的攻擊性沒有直接關係，
但通過孩子的情緒調節解釋了攻擊性的個體差異，過去這些研究結果在本研究中均再

次獲得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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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與限制 

幼兒經驗到負向家庭情緒更容易出現內在及外在的行為問題，然而，我們對於預

測家長情緒社會化對幼兒的影響是較為缺乏的，為此，本研究試圖了解不同的母親情

緒表現透過幼兒的努力控制是否可以預測幼兒的適應行為，以做為家庭情緒社會化的

特定背景，從而增加以情緒為中心的育兒文獻。本研究更進一步的探討了正向及負向

母親情緒表現的影響，並以幼兒情緒調節中的幼兒注意力專注及情緒壓抑控制為中介

變項，我們發現母親正向的情緒表現的直接或透過幼兒注意力專注間接對幼兒的內在

行為問題產生影響，此外也會透過幼兒情緒壓抑控制對幼兒外在行為產生影響，更重

要的是母親負向強勢情緒會直接對幼兒的內在行為問題產生直接影響。而在幼兒的性

別方面，本研究發現女童呈現較少的外在行為問題及情緒壓抑控制較好。 

本研究的結果總體上支持我們的假設，也就是母親在家庭中多以正向的情緒表現

者，其幼兒的努力控制較佳，且適應行為較好，這些發現與過去許多研究結果一致，

幼兒在學齡前及學齡兒童的樣本中也觀察到母親的正向情緒表達與幼兒情緒調節中

的正相關，多以正向情緒表達的母親們不僅為她們的孩童樹立了合宜的情緒表達的典

範，而且還促進了家庭中溫暖的情緒環境，在這種家庭氛圍下，幼兒有更好的努力控

制的情緒調節能力，也減少了幼兒的行為問題的產生，這讓母親們更能支持其幼兒的

社會－情緒發展。但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家庭中多以負向情緒表現的母親們卻直接

影響了幼兒有更多的內在行為問題，為此，母親所傳遞給幼兒的情緒信念及文化價值

觀將會塑造幼兒的情緒經驗，進而對幼兒的適應行為有所影響。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結果增加了母親情緒表達對幼兒情緒社會化的進一步認識，

特別是與幼兒社會心理適應有關。儘管本研究對幼兒情緒社會化有所貢獻，但也有一

些研究限制，首先，母親是問卷填答的唯一報告者，有可能母親多以負向情緒表達者，

也就主觀地認為其幼兒有較多的行為問題，雖然於研究文獻中，母親為幼兒情緒的主

要社會化者，但父親可能在影響其孩童如何呈現其社會－情緒發展方面也有獨特的重

要作用，例如 Zahn-Waxler（2000）發現，父親比母親更有可能使用否定或轉移注意力
的策略來回應幼兒的內化情緒表達，然而，父親的情緒社會化做法可能有相當大的異

質性，未來的研究可考慮加上父親的報告以更加了解幼兒的情緒社會化受到父親影響

的狀況。另外，本研究是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在 Chen 等人（2015）發現母親所填答
的問卷與其直接在實驗室與其幼兒直接互動時，透過行為觀察法所蒐集的情緒表達方

式是不一樣的，故未來的研究也可能以質性的觀察法為主，透過不同的研究方法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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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母親情緒表現、幼兒情緒調節與適應行為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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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各題目及各構面得分情形摘要 

量表/構面 
最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解釋 

變異量 
Cronbach's α 

家庭社經地位 -2.67 2.05 0.00 0.88   

母親正向情緒 1 9 6.57 1.62   

母親負向強勢情緒 1 8 3.37 1.40   

母親負向順從情緒 1 9 3.68 1.55   

幼兒注意力專注 1 7 4.55 1.19 63.96% .81 

1.他/她很難專心從事一項活動 1 7 4.55 1.56   

2.他/她經常是一件事情沒有做完就去

做另一件事，有始無終 
1 7 4.50 1.46   

3.在聽故事或聽人講話的時候，他/她

注意力很容易分散 
1 7 4.73 1.52   

4.他/她經常是開始做一件事不久就轉

去做另一件事 
1 7 4.40 1.43   

幼兒情緒壓抑控制 1 7 5.36 1.07 61.79% .79 

1.他/她很難按照指示做事情 1 7 5.52 1.23   

2.在某些場合(比如電影院，或開

會) ，他/她很難按要求安靜地坐著 
1 7 5.36 1.51   

3.他/她很會按照指示辦事 1 7 5.28 1.30   

4.他/她非常小心謹慎，慢慢地接近被

告知有危險的地方 
1 7 5.28 1.43   

幼兒內在行為問題 0 2 0.31 0.42 54.65% .58 

1.經常抱怨頭痛、肚子痛或身體不舒

服 
0 2 0.31 0.59   

2.經常不高興、情緒低落或哭泣 0 2 0.30 0.56   

3.受別的小孩作弄或欺負 0 2 0.31 0.54   

幼兒外在行為問題 0 2 0.61 0.58 74.34% .82 

1.不安定、過分活躍、不能長久安靜 0 2 0.63 0.71   

2.經常的坐立不安或躁動 0 2 0.44 0.62   

3.容易分心，注意力不集中 0 2 0.76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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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們現在流行一堆英雄的聯盟，如「復仇者聯盟」、「正義聯盟」，《第五才子書

水滸傳》就是關於一群英雄好漢的故事，而這一群英雄是如何形成聯盟的呢？這關

涉到《水滸傳》故事結構的議題，而這個議題是英語世界《水滸傳》研究的重要內

容。本論文站在諸多前賢研究的基礎上，也受到傳統的評點大師金聖歎洞見的啟

發，嘗試從藝術的角度，針對金聖歎所腰斬的七十回本《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

傳》的故事結構，指出一個「藝術性結構」，即「多元交替統一」的結構，希望能為

《水滸傳》多層次的故事結構，注入一個新的思考角度，讓更多的研究者更多地來

關注《水滸傳》的敘事藝術。 

本論文提出了「小故事→大故事鏈→整體故事結構」的故事段落的畫分模式；畫

分出 23個「大故事鏈」，再依據這些大故事鏈，分析歸納了 8種「基本故事模式」，依

此 8種基本的故事模式，作者可以交替、配搭，或搭一，或搭二三，也可以因果鏈接

形式、平行交叉的形式進行各種變化，而這作成了「多元交替」的結構，在這種多元

變化的結構下，作者又置入了一種「英雄聚義梁山」的結構模式。而這一個不變的節

奏或元素，便讓複雜豐富多變化的故事鏈敘述模式，起到了一種「統一或主導」的美

感作用，而作成一種「亂中有序」的美感效果，這就是「藝術性結構」。 
 
 
關鍵詞：《水滸傳》、故事結構、故事模式、多元交替統一的結構、藝術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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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structure of "Water Margin": an artistic structure of 
multiple alternation and unity 

 
Su-Duan L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We are now popular with a bunch of heroic alliances, such as "Avengers" and "Justice 
League". "The Fifth Witness Book Outlaws of the Marsh" is a story about a group of heroes. 
How did this group of heroes form an alliance? This involves the issue of the story structure 
of "Water Margin", and this issu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study of "Water Margi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many predecessors, and 
also inspired by the insights of the traditional commentary master Jin Shengtan. The story 
structure of "The Legend of the Marsh" points out an "artistic structure", that is, a structure 
of "multivariate alternation and unity", hoping to inject a new perspective into the multi-
layered story structure of "Water Margin", so that more researchers can learn more about it. 
Let's focus on the narrative art of "Water Margin". 

Based on the division mode of story paragraphs of "small story→big story 
chain→overall story structure", this thesis divides 23 big story chains, and then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eight basic story modes based on these big story chains. These eight basic story 
modes can be alternated and matched by the author, one can be combined, or two or three 
can be combined, and various changes can also be made in the form of causal links and 
parallel crossings, and this creates a structure of "multiple alternation". Under this structure 
of multiple changes, the author introduced a structural model of "heroes gather in Liangshan". 
And this unchanging rhythm or element makes the complex, rich and varied story chain 
narrative mode play a "unified or dominant" aesthetic effect, and create an aesthetic effect of 
"order in chaos", which is " artistic structure". 

 

Keywords: "Water Margin", story structure, story mode, multiple alternate and unified 
structure, artistic structure 



36 靜宜人文學報 

壹、 前言 

本論文要研究主題是《水滸傳》的故事結構，這個議題是英語世界《水滸傳》研

究的重要內容，可見它備受重視，而對這個議題的研究，學界也歷經轉折，從一開始

西方漢學家帶頭對《水滸傳》故事結構的譏評，說它是「沒有結構的結構」1，或批判

它是「綴段式」（episodic）結構2，但從 20世紀 60、70年代以後，西方的文學批評家
歷經交流與省思，也比較能尊重彼此文化上的差異，並且肯定《水滸傳》具有多層次

的結構，能以這樣的觀點來觀照此議題，確實比較能還原《水滸傳》結構問題的本來

面目，而透過學界多年來的努力，也有相關此議題的總結性的回顧論述出來3，顯示學

界對此議題的持續關注與重視，筆者對此議題也有長時間的關注，本論文將在學界研

究的基礎上撰寫論文，探討金聖歎（1608-1661）七十回本《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
的故事結構，提出七十回本的《水滸傳》具有「多元交替統一」的大結構。 

    接著要交代為何本論文選擇七十回本《水滸傳》作為研究對象的理由及版本、內
容的問題，首先談相關版本的問題。《水滸傳》的版本非常複雜，大致可歸納為繁本及

簡本兩大系統，不論從內容的完整性或藝術性來看，繁本皆優於簡本，今天所能見到

的繁本，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及七十回本。其中，百回本成書最早，百二十回本次

之，七十回本最晚4。百回本，現存最完備的最早刻本是「容與堂本」，大約成書於萬

曆 30年（1602）前後5。百二十回本，現存最早，也最完整的本子是明末楊定見序「袁

無涯刊本」6。七十回本，崇禎 14年（1641）經過金聖歎評改《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
滸傳》的「貫華堂本」7。 

    其二，如果從內容來看，百回本，包括了受招安、征遼、平方臘等情節；百二十
回本，可能因為受歡迎，又增添了平田虎、王慶的情節；七十回本，金聖歎腰斬了七

十一回以後的內容，並將第一回及第二回一部分的內容改寫為「楔子」，還在最後一

1 Pearl S. Buck, The Chinese Novel: Nobe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Swedish Academy at Stockholm,  
  December 12, 1938, New York: John Day Co., 1939, p. 32. 
2 John L. Bishop, “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5（2）, p. 242. 
3 李金梅，〈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水滸傳》結構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8年 02期，頁 144-
160。 
4 （明）施耐庵、羅貫中著，凌賡、恆鶴、刁寧校點，《容與堂本水滸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前言」、「關於版本」。 
5 （明）施耐庵、羅貫中著，凌賡、恆鶴、刁寧校點，《容與堂本水滸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是目前此版本在坊間可見的通行本。 
6 （明）施耐庵、羅貫中原著，李泉、張永鑫校注：《水滸全傳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 
年），是目前此版本在坊間可見的通行本。 
7 （明）施耐菴著，金聖歎批點，《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年），是目前此版本在坊間可見的通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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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另創盧俊義做惡夢，夢中 108好漢全被斬首作為結局8。 

其三，若從故事的藝術性及結構的完整性來看，金聖歎評改過的七十回本，顯然

優於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因此本文選擇以金聖歎批點《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

作為研究的對象及版本根據9，以下為方便論述，將簡稱為《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水滸傳》結構議題的文獻回顧，筆者將參照李金梅〈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水滸
傳》結構研究〉這篇論文的論述10，因為這篇論文，頗為清楚地將此議題研究的歷史

脈絡做了必要的介紹及交代，因此，筆者就站在這篇回顧性論文的基礎上，進行對此

議題的文獻回顧及研究闡述。《水滸傳》結構研究的議題，在英語世界裡發展，這篇論

文認為歷經三次轉折，即批判期、轉變期及重構期。但筆者認為，轉變期與重構期其

實是一事，很難畫分，因此，筆者將之畫分為兩期：即批判期與還原期。 

    先論批判期，從一開始 20 世紀 30 至 50年代，西方漢學家以西方批評理論為標
準，來批判《水滸傳》結構是「無結構的結構」及「綴段式」（episodic）結構，這些
文學批評家認為《水滸傳》根本沒有結構，即使有結構，充其量也是「綴段式」結構，

所謂「綴段式結構」，是指事件之間，沒有因果串接的關係（即有 1就有 2，有 2就有
3），而只是一段一段的拼湊。那為什麼會形成這種一段一段拼湊式的結構呢？因為中
國的小說，往往根據民間口頭流傳的故事，先寫成短篇，然後加入歷史、偽史（其實

是野史）、說書故事、戲劇故事等素材，進行加工，然後改寫得一次比一次長，最終才

以章回小說的形式出現11。 

    筆者認為，故事可以是拼湊而來的，但未必拼湊而來的故事就會沒有結構，或是
成為綴段式結構，這與每個寫作者敘事的態度與策略有關係，不能一概而論，因此，

這種批評態度其實是以自我的標準為中心，將西方的批評標準高高在上，完全不顧慮、

不尊重彼此文化的異質性所形成的差異，這種批評方式是削足適履的，彼此不對等的，

將無法看到或還原中國小說真正的特點。 

    這種偏顯「理論暴力」之嫌的批評方式，在 20 世紀 60 至 70 年代以後，獲得文

8 有關《水滸傳》版本及的成書過程等議題，請參考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1999年），〈《水滸傳考證》。馬幼垣，《水滸論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考
據篇」諸篇論文。郭玉雯，〈《水滸傳》之構成與金聖歎的詮釋--以宋江為核心〉，《漢學研究》第 23卷
第 1期 2005年 6月，頁 227-260。 
9 （明）施耐菴著，金聖歎批點，《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以下凡引述七十回本水滸傳之原文，悉以此版本為據，筆者不再另注出處，只在引文

後，註明回數、卷數及頁數，以利讀者查考。 
10 李金梅，〈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水滸傳》結構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頁 144-160。 
11 李金梅，〈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水滸傳》結構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頁 1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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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批評家們的省思及調整，開始以「比較文學」方法來從事中國文學的研究。在英語

世界中，主要有兩位漢學家，即韓南（Patrick Hanan）及浦安迪（Andrew H. Plaks），
他們對《水滸傳》結構的研究具有比較大的影響力，他們也都肯定受到中國傳統批評

家金聖歎等的影響，也都認為《水滸傳》具有多層次的結構，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

他們及他們的研究生，及其他研究者們，對這個議題進行了成果斐然的探討。 

    其一，有韓南（Patrick Hanan）提出「超結構」（Superstructure）概念；其二，在
韓南研究的基礎上，李培德（Peter Li）在〈三國和水滸的敘事模式〉一文中，提出《水
滸傳》的「環狀連接結構」；其三，浦安迪（Andrew H. Plaks）提出了「十回一單元」
結構，他認為金聖歎腰斬的七十回本，更能體現「十回一單元」的結構特點；其四，

《水滸傳》的時間結構，浦安迪在〈奇書文體的時空布局〉中，提出《水滸傳》也運

用了「季節循環」（Seasonal cycle）來作為小說布局的基點；他的學生吳德安，進一步
以圖表的形式，顯現了《水滸傳》的時間安排特點：小說前半部分主要是基於季節、

月和日的變化，具體的年份並未提及，而聚義之後，則有具體的編年時間12。 

    其五，《水滸傳》的空間結構，浦安迪〈奇書文體的時空布局〉中，提出《水滸傳》
的空間安排的模式，他的學生吳德安在其師的基礎上提出了：從地理方位上看，小說

有兩個平行世界，即 108位英雄的微觀世界和儒家世界，前者主要是在水泊，後者則
是他們巢穴之外的大千世界的看法；其六，吳德安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小說形式的

演變》中，有專章分析《水滸傳》中「傳記連接的結構」的特徵；其七，白保羅（Frederick 
P. Brandauer）受浦安迪的啟發，研究了《水滸傳》的「神話結構」；其八，吳燕娜（Yenna 
Wu）在〈水滸傳反判者夢之力量和地位〉一文中，通過將《水滸傳》中人物的各種夢
串聯起來，提出小說中有一種以夢為線索的結構，即所謂的「夢境結構」13。 

貳、 借鑒前賢的研究成果 

一、單元情節→連接情節→超結構 

上述諸種《水滸傳》的結構中，本文首先會借鑒韓南「超結構」中所提出的觀念，

這些觀念有助於本文畫分故事的大小段落，所謂超結構： 

《水滸傳》中人物，一個個相對獨立的事件單元情節，同一個人物諸多單個情節

故事相互連結在一起形成一套連接情節，在連接情節之上，有一個”超結構”組

12 李金梅，〈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水滸傳》結構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頁 146-152。 
13 李金梅，〈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水滸傳》結構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頁 15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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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諸多連接情節，最終形成整個故事結構。14 

這裡所謂「相對獨立的事件單元情節」，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可以稱它為一個「小

故事」。而同一個人物有「諸多單個情節故事相互連結在一起形成一套連接情節」，同

樣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個「大故事」，以下舉例說明。例如魯智深「三拳

打死鄭關西」是一個「小故事」；之後「魯智深大鬧五臺山」是另一個「小故事」；「魯

智深救桃花女」、「魯智深燒瓦官寺」、「魯智深投大相國寺直至遇林沖」，這些圍繞着魯

智深身邊一個個的「小故事」，可以連結成一個「大故事鏈」。連結各個英雄好漢的「大

故事鏈」，就成形成《水滸傳》整個的故事結構，就是韓南所謂的「超結構」或頂層結

構。以下本文將會使用到「小故事→大故事→整個故事結構」的故事段落區分。 

三、「英雄聚義」的大型結構 

其次，本文會借鑒李培德「環狀連接結構」。所謂環狀連接結構： 

《水滸傳》前 70回有 8個故事環（story cycles）：1、魯智深，第 3-7回；2、林
沖，第 7-12回；3、楊志，第 12-13、16-17回；4、晁蓋，第 14-15、18-20回；
5、宋江，第 21-22回，32-42回；6、武松，第 23-32回；7、呼延灼，第 54-58回；
8、盧俊義，第 60-70回。這些故事環都是”英雄聚義（the assembling of the heroes）
這個大型結構的一部分，且在 108人梁山聚義達到高潮時終止。15 

筆者雖然並不完全同意這 8個「故事環」的畫分，但對其畫分故事環的做法、對
這些故事環都是「英雄聚義」這個大型結構的一部分，以及 108好漢梁山聚義是高潮
戲等三個說法，都深表贊同。為什麼不同意這 8個「故事環」的畫分呢？其一，因為
這 8個故事環未能照顧到所有英雄好漢的故事，例如史進第 1-3回等，故其所畫分的
故事環，實有待補充。其二，既然無法照顧到所有英雄好漢的故事，就不能完整詮釋

這個「英雄聚義」的大型結構是怎麼形成的，故有待其他研究者的補充說明。 

三、互涵、交迭的觀念 

本文還會借鑒浦安迪所提出的「互涵」與「交迭」的觀念： 

然而，在研究中國的古典長篇小說時，我們必須承認，其作者似乎並不經意

14 Patrick Hanan, “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 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7, 1967, pp. 183-184.李金梅，〈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水滸傳》結構研究〉，《中國高校社會
科學》，頁 147-148。 
15 Peter Li, “Narrative Pattern San-Kuo and Shui-hu”, in: Andrew H. Plaks ed., Chinese Narrative :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74.李金梅，〈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水滸傳》
結構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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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創造一種時間性的連貫印象，我個人認為，中國的傳統美學以”互涵”
（interrelated）與”交迭（overlapping）的觀念為其關注的重點，所以其小說並
不以前後直貫的時間性”藝術統一感”，作為批評的中心原則。……當我們開

始探討所謂”二元補襯”的理論涵義時，首先應了解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即萬物在兩極之間不斷地交替循環。這種交相循環的模型可以用以形容”冷
熱”、”明暗”，甚至於”生死”交替的形象，……這種不合晝夜的二元補襯又產

生了另一套概念系統—即”X中 Y”的互相包涵和交融。傳統的批評家常用”忙
中閑”、”靜中動”來討論小說裡的動靜相間的結構形式。16 

所謂「互涵」，是有虛有實，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二元互涵的情況。而「交迭」，

即不斷交替變化的形象，可能是二元或多元。 

四、精嚴：是藝術，亦是敘事 

    筆者對《第五才子書水滸傳》的理解，處處都受到金聖歎洞見的啟發，金聖歎
曾用「精嚴」二字來總評《水滸傳》： 

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固以為

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

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後歎施耐菴水滸傳真為文

章之總持。
17 

    金聖歎所謂的「精嚴」，即字、句、章、部皆有法，「有法」是指有設計性或計
劃性的，當然也得具有某種程度的嚴密性，才可謂之「精嚴」。但西方文評家却特別

重視「因果之法」，因為講究敘事才會特別重視要有因有果、有來龍去脈可循，但小

說結構的藝術却是無限寬廣的，如何能被有因有果的敘事之法所綁架呢？這其實如

同好來塢電影能夠席捲全世界，被大多數人歡迎，却甚被歐洲藝術所垢病的道理是

一樣的，好來塢電影重視敘事，而歐洲却重視藝術，但《水滸傳》的「精嚴」却絕

對是一種藝術了，除了藝術，還有敘事18，《水滸傳》108英雄好漢的故事，如何地
膾炙人口，風靡了他們那個時代，它是真正「通俗並不低俗」的一部經典作品。 

16 浦安迪（Andrew H. Plaks）演講，《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奇書體的
結構諸型〉，頁 60、95-97。 
17（明）施耐菴著，金聖歎批點，《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收入《古本小說集成》，〈序三〉，卷 1
頁 20上-23上。 
18 金聖歎曾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提到《西遊記》的敘事「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煙
火，一陣一陣過，中間全沒貫串，便使人讀之處處可住。」（卷 3頁 2下）可見金氏認為《水滸傳》
的敘事是更講究，更吸引讀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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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文提出：多元交替統一的藝術結構 

    本文因為篇幅的限制，暫時先不處理「敘事」貫串、有因有果的議題，本文將
從藝術性的角度，針對《第五才子書水滸傳》故事結構的特徵，提出一個「藝術的

結構」，這個藝術性的結構，本文稱之為「多元交替統一的結構」。 

    我們現在流行一堆英雄的聯盟，如「復仇者聯盟」、「正義聯盟」，《第五才子書
水滸傳》就是關於一群英雄好漢的故事，而這一群英雄是如何形成聯盟的呢？學者

吳德安曾經說過：中國小說家，喜歡用數量龐大的人物來建構他們的小說，像《水

滸傳》就是19。其實《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說岳全傳》、《有夏誌傳》

等等也都是由一堆人物所建構起來的，因此，現在此刻，不正是中國古典小說該大

展身手的時刻，但大家似乎都集體忽視了它的價值了。 

一、小故事→23個大故事鏈→整個故事結構 

    本文為了能把握《第五才子書水滸傳》整體故事的大型結構，有必要先畫分釐
清這部小說所有的「大故事鏈」，進而根據這些大故事鏈之間如何組織布局的形式，

才能進一步綜攝出這部小說所獨具的結構特色。因此，本文會先將所有的大故事鏈

先分析出來，為了一目了然，就以表列形式呈現。 

表 1：23個大故事鏈與 108好漢初次登場對照表(《第五才子書水滸傳》1-70回) 

排序與回數 大故事（故事鏈） 中繼站 
梁山泊聚義英雄(已出場的

108水滸好漢) 
人數

加總 

1、1-2 史進的故事鏈 少華山 史進、朱武、陳達、楊春 4 

2、2-6 魯逹的故事鏈 二龍山 魯達、李忠、周通 7 

3、6-11 林沖的故事鏈  
林沖、柴進、杜遷、宋萬、朱

貴 
12 

4、11-19 

楊志的故事鏈（第

11-12、15-16回）與
七星聚義的故事鏈

（第 13-15、17-19
回） 

二龍山

（楊

志） 

楊志、吳用、公孫勝、劉唐、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

白勝、索超、朱仝、 

雷橫、宋江 

24 

5、19-22 宋江出走的故事鏈  宋清、武松 26 

6、22-31 武松的故事鏈 二龍山 
張青、孫二娘、施恩、 

孔明、孔亮 
31 

19  李金梅，〈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水滸傳》結構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頁 14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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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與回數 大故事（故事鏈） 中繼站 
梁山泊聚義英雄(已出場的

108水滸好漢) 
人數

加總 

7、31-34 

宋江殺人逃亡，第一

次帶隊上梁山故事鏈 

串線人：宋江 

主角：花榮、秦明 

白虎山 

（孔明、

孔亮） 

燕順、王英、鄭天壽、花榮、

黃信、秦明、呂方、郭盛、

石勇 

40 

8、34-41 

宋江發配江州牢城，

第二次帶隊上梁山故

事鏈 

串線人：宋江 

主角：李逵 

 

李俊、李立、童威、童猛、

薛永、穆弘、穆春、張橫、

張順、戴宗、李逵、金大堅、

蕭讓、侯健、歐鵬、蔣敬、

馬麟、陶宗旺 

58 

9、41-43 李逵的故事鏈  朱富、李雲 60 

10、43 

戴宗李逵出尋公孫勝

之故事鏈 

串線人：戴宗、李逵 

 楊林、鄧飛、孟康、裴宣 64 

11、43-45 石秀、楊雄的故事鏈  楊雄、石秀、時遷 67 

12、46-49 

宋江三打祝家莊（第

46-47、49回）與解珍
解寶雙越獄（第 48-49
回）之故事鏈 

 

杜興、李應、扈三娘、解珍、

解寶、樂和、顧大嫂、孫新、

孫立、鄒淵、鄒閏 

78 

13、50 雷橫與朱仝的故事鏈    

14、51-53 

宋江領軍打高唐州與

戴宗李逵二尋公孫勝

故事鏈 

 湯隆 79 

15、54-56 

高太尉興兵打梁山泊

故事鏈 

主角：呼延灼、徐寧 

 
呼延灼、韓滔、彭玘、凌振、

徐寧 
84 

16、57 
宋江領軍破青州與三

山同歸梁山泊故事鏈 
 曹正 85 

17、57-58 
宋江領軍打華州故事

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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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與回數 
大故事（故事

鏈） 
中繼站 

梁山泊聚義英雄(已出場的 108
水滸好漢) 

人數

加總 

17、57-58 
宋江領軍打華州

故事鏈 
   

18、58-59 
宋江領軍打芒碭

山 
 樊瑞、項充、李袞 88 

19、59 
晁葢打曾頭市中

箭身亡 
 

段景住 

 
89 

20、60-65 

盧俊義與宋江打

大名府故事鏈 

主角：盧俊義、

燕青、張順 

 

盧俊義、燕青、蔡福、蔡慶、安

道全、王定六、關勝、宣贊、郝

思文 

98 

21、66 
蔡太師派水火二

將打梁山泊 
 

單廷珪、魏定國、焦挺、鮑旭 

 
102 

22、67 
宋江帶兵打曾頭

市 
 郁保四 103 

23、68-69 
宋江打東平府 

宋江打東昌府 
 

董平、張清、龔旺、丁得孫、皇

甫端 
108 

24、70 
108 好漢梁山排
座次 

   

    上表所列凡 23個大故事鏈，這些「大故事鏈」如何做出畫分是關鍵所在，一個
大故事鏈，可能以某個角色為主，也可能以某個事件為中心，當主角的故事已經結

束，或事件已經發展到落幕時，而其中的英雄好漢，他們未來的發展已經走向梁山

泊，或是等待走上梁山泊時，一個大的故事鏈就告成形。例如以主角為中心的故

事，有史進、魯智深、林沖、楊志、武松、雷橫與朱仝等的大故事鏈皆屬之；以事

件為中心的故事，有三打祝家庄、宋江領軍打各州府的大故事鏈皆屬之；也有以某

個人物為串線人的故事，如宋江殺人逃亡，第一次領隊上梁山的大串線故事、戴宗

李逵出尋公孫勝的小串線故事皆屬之。 

二、提煉出 8種基本的故事模式：多元交替 

    這 23個大故事鏈，都是為了奔赴梁山聚義，但每個好漢奔赴水泊的過程，肯定
會各式各樣的，有或多或少的差異，奔赴的模式越多，變化就越多，就越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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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果千篇一律，就必然落入單調、呆板及俗套之嫌，寫不出人生經驗可能的各

種模式，就很難引起讀者的共鳴，寫出大部分人都能理解、接受的經驗模式，自然

能博得更多的共鳴感。以下筆者隨著故事的發展，逐一分析歸納這部小說具體的聚

義模式，究竟創造及開展了多少可能的變化模式，以見作者施耐菴的錦心繡腸。 

本文從 23個「大故事鏈」分析歸納出「8種主要的故事模式」： 

（一）單一主角模式：指所有的小故事以某一個人物為中心來開展以至結束，例如

史進、魯智深、林沖、楊志、武松等的大故事鏈。 

（二）雙主角模式：即由一對英雄好漢所組成，這兩個好漢都是主角，但他們的故

事如何開展呢？又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選擇，以作成各種變化，又可分為：

（1）兩個一起形式，如石秀與楊雄的故事，兩個人的故事是一起呈現的；
（2）一前一後形式：如雷橫與朱仝故事，先講以雷橫為主的故事，再講以朱
仝為主的故事，形成一前一後的結構方式；（3）一主一賓形式：兩個人故事
是一齊的，但明顯有分賓主，例如盧俊義與燕青的大故事鏈，故事中明顯以

盧俊義為主，燕青為賓來呈現。 

（三）一組主角模式：由數個好漢所組成，每個好漢都是主角，也都有比較均衡的

戲分模式，例如七星聚義的大故事鏈，即是其例。 

（四）一群好漢模式：由一群好漢所組成，並非每個都是主角，也沒有比較均衡的

戲分模式，例如解珍、解寶雙越獄的大故事鏈，是由解珍解寶含冤入獄，由

親及親，為解救他們出獄，牽引出其他的好漢一起劫獄，然後一起去投奔梁

山泊的故事，即是其例。 

（五）主角串線模式：這裡的大主角是指宋江，宋江還沒上梁山泊之前，有兩次串

線機會，第一次是殺人出逃，串起一群好漢上梁山，一共是 9人；第二次他
被發配江州牢城，串起另一群好漢上梁山，凡 21人，因為規模很大，稱之為
「大串線」模式。 

（六）次角串線模式：與前面的「大串線」形成對比，因為明顯規模小得太多，謂

之「小串線」，有兩次都是戴宗與李逵所串線出尋公孫勝的故事。 

（七）主角領軍出征模式：若從帶軍出征的對象來看，可以區分出多種方式：（1）
出征梁山周邊的政治權力中心，如打高唐州、打青州、打華州、打大名府、

打東平府、打東昌府等，即是其例；（2）出征豪強村莊市鎮：如三打祝家



《水滸傳》故事結構：多元交替統一的藝術性結構 45 

庄、打曾頭州等；（3）出征豪強山寨：如打芒碭山，即是其例。 

（八）朝廷派兵抵禦模式：由朝廷或各大官員派兵征伐，梁山泊出兵抵禦，大體可

分為三類：（1）高太尉調派：如高太尉調派呼延灼領軍來打水泊的故事；
（2）蔡太師調派：如蔡太師先調派關勝，之後再調派水火二將軍的故事，即
是其例；（3）梁中書支援：呼延灼兵敗逃亡，請求梁中書支援的故事。 

表 2：8種主要的故事模式與《水滸傳》的故事單元與回數對照表 

序號 主要的故事模式 《水滸傳》的故事單元與回數 

一 單一主角模式 1.高俅的故事（1） 

2.王進的故事（1） 

3.史進的大故事鏈（1-2） 

4.魯逹的大故事鏈（2-6） 

5.林沖的大故事鏈（6-11） 

6.楊志的大故事鏈（11-12、15-16） 

7.宋江出走的大故事鏈（19-22） 

8.武松的大故事鏈（22-31） 

9.李逵的大故事鏈（42-43） 

二 雙主角模式 1.石秀與楊雄大故事鏈（43-45） 

2.雷橫與朱仝的故事（50） 

3.盧俊義與燕青的故事（60-61） 

三 一組主角模式 七星聚義的大故事鏈（13-15、17-19） 

四 一群好漢模式 一群好漢來投奔梁山泊（48-49） 

五 主角串線模式 1.宋江第一次帶隊上梁山（31-34） 

2.宋江第二次帶隊上梁山（35-41） 

六 次角串線模式 1.李逵戴宗出尋公孫勝（43） 

2.戴宗李逵二取公孫勝（52） 

七 主角領軍出征模式 1.宋江三打祝家莊大故事鏈（46-47、49） 

2.宋江為救柴進領軍出征高唐州（51） 

3.宋江領軍破青州軍（57） 

4.宋江領軍打華州（58） 

5.宋江領軍打芒碭山（59） 

6.晁蓋帶軍出征模式（59） 

7.宋江帶兵打大名府（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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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要的故事模式 《水滸傳》的故事單元與回數 

七 主角領軍出征模式 8.宋江帶兵打曾頭市（67） 

9.宋江打東平府（68） 

10.宋江打東昌府（第 69） 

八 朝廷派兵抵禦模式 1.高太尉派呼延灼連環馬攻打梁山泊故事
（54-56） 

2.蔡太師派關勝征伐梁山（63-64） 

3.蔡太師再派水火二將征伐梁山（66） 

這 8種基本的故事模式，不但可以交替出現，形成變化不單調的美感，還可以
搭配組成各種不同的故事模式，例如楊志的大故事鏈，是單一主角好漢模式，而七

星聚義劫生辰綱是屬於一組主角好漢模式，兩者是採「平行交叉」進行的方式；又

如為救柴進，宋江領軍打高唐州，是屬於主角帶軍出征模式，中間因為高廉的法術

太高強，必須找回公孫勝才能取勝，於是戴宗李逵再度去尋取公孫勝，這是屬於次

角小串線模式，「鏈接」是因為前後事件有因果關係，稱之為「鏈接」。這 8種模式
還可以搭一或搭二，以組成更大的故事模組，例如盧俊義與燕青的故事鏈，是屬於

兩個主角好漢模式，因為盧俊義被僕人李固陷害吃官司，燕青搭救失利，需要借助

梁山好漢之力，於是「鏈接」了宋江為救盧俊義領軍出征的模式，又因征伐期間，

蔡太師為解大名府之危，而調派了關勝征伐梁山的故事，便是以一搭二的示例。如

果這樣衍生，其實可以衍生出無數的故事模組。 

三、織入 1種固定模式：統一 

    作者施耐菴在這部作品中，織入了一種不變的模式，即「聚義梁山」模式，不
管英雄好漢們的故事不管如何變化，皆以「聚義梁山」為歸宿，讓所有的好漢，逐

一進入英雄聯盟，形成一種以結盟為目標的故事過程，從第 1個史進的大故事鏈
起，梁山泊好漢逐一會聚，至第 23個宋江打東平府及東昌府止，108好漢全員到
齊，因為全員到齊，所以才有第 24個大故事鏈「梁山好漢排座次」的高潮事件。不
管好漢們做了什麼冒險或經歷了什麼樣的事件，最後終將歸入水泊，這是故事裡唯

一不變的旋律，而這種不變作成一種整齊統一的效果。 

四、亂中有序的美感效果：藝術 

    這 23個大故事鏈，8種基本的故事模式，不論是交替出現，或模式互搭，可以
平行交叉，也可以因果鏈接，抑或搭一，或搭二，或搭三，都可以作成許多不同的



《水滸傳》故事結構：多元交替統一的藝術性結構 47 

敘述模式的變化，複雜豐富的故事模式令讀者應接不暇，絕對不會感到單調無聊，

但物極必反，變化多樣固然是美，但如果變化太多，令人眼花撩亂，也未必是讀者

所喜歡的，因此，作者施耐菴在其中織入一個不變的結構元素：「聚義梁山」，令混

亂中有了一種秩序性的美感，這是一種「亂中有序」的美感效果，也是一種「藝術

結構」，而這種藝術性的結構是由本文所提出的「多元交替統一的結構」所作成的，

而它是專屬於《第五才子書水滸傳》裡寫英雄好漢如何滙聚梁山的過程，而這個過

程施耐菴為它設計了一個富含藝術性的故事結構，筆者把闡釋為是一種「多元交替

統一的結構」。 

肆、 結論 

    本論文所研究主題是《水滸傳》的故事結構，這個議題是英語世界《水滸傳》
研究的重要內容，站在諸多前賢研究的基礎上，也受到傳統的評點大師金聖歎洞見

的啟發，本文嘗試從藝術的角度，針對金聖歎所腰斬的七十回本《第五才子書施耐

菴水滸傳》的故事結構，指出一個「藝術結構」，即「多元交替統一」的結構，希望

能為《水滸傳》多層次的故事結構，注入一個新的思考角度，讓更多的研究者更多

地來關注《水滸傳》的敘事藝術。 

    本論文以「小故事→大故事鏈→大型故事結構」的故事段落的畫分模式，以某
個角色為主，也可能以某個事件為中心為畫分標準，區分出了 23個大故事鏈。隨著
故事的發展，逐一分析歸納這部小說具體的聚義模式，一共 8種基本的故事模式，
而這 8種基本的故事模式，可交替，可互搭，可平行交叉，亦可因果鏈接，抑或搭
一，或搭二，或搭三，皆可以作成許多不同的敘述模式的變化，創造及開展了複雜

豐富的故事模式令讀者應接不暇，絕對不會感到單調無聊，可見作者施耐菴的錦心

繡腸，而這作成了「多元交替或變化」的結構。 

    變化是《水滸傳》所講究的藝術美感原則，但如果一味變化，也難免令人眼花
撩亂，會給讀者一種混亂的感覺，但作者施耐菴何其細緻用心，他在既有的多元交

替充滿變化的模式中，巧妙匠心地織入一個不變的節奏或元素，即「英雄聚義梁山

泊」結構元素，這一不變的節奏或元素，讓複雜豐富多變化的故事鏈敘述模式，起

到了一種「統一或主導」的美感作用，而作成一種「亂中有序」的美感效果，這就

是「藝術性結構」。 

 

 



48 靜宜人文學報 

參考文獻 

一、古籍 

（明）施耐庵、羅貫中著，凌賡、恆鶴、刁寧校點，《容與堂本水滸傳》（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8）。 

（明）施耐庵、羅貫中原著，李泉、張永鑫校注：《水滸全傳校注》（臺北：里仁書

      局，1994）。 

（明）施耐菴著，金聖歎批點，《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收入《古本小說集

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二、專著 

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夏志清著，何欣、莊信正、林耀福譯，劉紹銘校訂，《中國古典小說》（臺北：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6）。 

浦安迪（Andrew H. Plaks）演講，《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馬幼垣，《水滸論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 

韓南（Patrick Hanan）著，王青平、曾虹譯，《中國短篇小說》（臺北：國立編譯館， 

1997） 。 

三、單篇論文 

李金梅，〈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水滸傳》結構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8年 

    02期，頁 144-160。 

浦安迪，〈談中國長篇小說的結構問題〉，《文學評論》第 3集（臺北：巨流圖書 

    公司，1976）。 

郭玉雯，〈《水滸傳》之構成與金聖歎的詮釋--以宋江為核心〉，《漢學研究》第 23卷 

    第 1期 2005年 6月，頁 227-260。 



《水滸傳》故事結構：多元交替統一的藝術性結構 49 

四、外文著述 

John L. Bishop, “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5
（2）, p. 242. 

Pearl S. Buck, The Chinese Novel: Nobe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Swedish Academy at  

Stockholm, December 12, 1938, New York: John Day Co., 1939, p. 32. 

Patrick Hanan, “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 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7, 1967, pp. 183-184. 

Peter Li, “Narrative Pattern San-Kuo and Shui-hu”, in: Andrew H. Plaks ed., Chinese 

Narrative :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74. 
 



50 靜宜人文學報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第十七卷第二期 
2024年 1月 頁 51-94 

 

 

 

研究論文 

 

 

社會工作督導效能分析： 

以督導者與受督導者觀點探究* 

 

 

鍾武中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23年 9月 20日，接受刊登日期：2024年 01月 15日。 
*本文為研究者博士論文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本文通訊作
者為鍾武中，Email：pigegg0827@gmail.com。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靜宜人文學報
 

中文摘要 

本研究關注社會工作督導功能運作與成效，並了解督導者與受督導者間的差異。

採結構性問卷，以我國 205位全職社工督導者與 349位全職社會工作者為對象進行問
卷調查。得出三點結論：1.檢視實務工作者的督導狀態與需求有必要性；2.督導者是否
具有社工師證照是影響督導效能的關鍵；3.熟悉運用各項督導知能是提升督導效能的
關鍵。 

此外，提出三點建議：1.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受督導者，可在督導過程中表達
個人的需求與期待，藉此提升整體督導效能；2.督導者對於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受
督導者，需有相對應的督導方式與規劃，以及重視和強化督導行政功能的發揮，並視

為達成專業責信的重要手段；3.社福組織可將具社工師證照列為進（晉）用督導職務
的參考條件，並提升 50 歲以下督導者在運用「支持功能」的督導活動有效性，且同
時，必須使督導與受督導者都了解「督導」的意涵與重點。 

 

 

關鍵字：督導者、受督導者、督導功能、督導活動、督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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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pervisors and Supervisees 
 

Wu-Chung C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and Social Work, Taipei University of 
Marine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oper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functions and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upervisors and supervisees.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is employed to survey 205 full-time social work supervisors and 349 
full-time social workers across Taiwan. 

This study presents three key findings: 1. Examining the supervision status and needs 
of practitioners is essential. 2. Possessing a social work license is crucial for conducting 
effective supervision. 3. Proficiency in utilizing various supervisory competencies is key to 
enhancing supervision effectiveness. Furthermore, supervisees with postgraduate 
qualifications are recommended to express their personal needs and expectations during the 
supervision proces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supervision effectiveness.  

Moreover, thre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1. employ the appropriate supervisory and 
planning approaches for supervisees with postgraduate qualifications; 2. prioritize and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in supervision, considering them 
as crucial means to fulfill 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 3.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are 
recommended to consider the possession of a social work license as a reference criter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a worker to a supervisory positio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pervision 
support activities, among supervisors under the age of 50, and ensure that both supervisors 
and supervisees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and key aspects of 
“supervision”. 
 

Keywords：Supervisor,Supervisee,Supervision Activities,Supervision Effectiveness, 
Supervis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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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目的 

本研究關注社福組織的督導效能，並探究對於運用各項督導功能的有效性。在社

會工作督導專業重要性與日俱增的情況下，督導者專業能力也需有相對應的回應（Tsui, 
2005）。同時，福利服務模式與種類日趨多樣，社會工作者總體人數逐年增加，但服務
品質與督導成效則未有相對提升，整體督導水平也顯得有限與差異頗大（Tsui, 2005）。
督導工作是維護服務品質、教導專業知能、制定工作目標、提供工作滿意與達成工作

效能的關鍵（Tsui, 2005；Carpenter, Webb, Bostock, & Coomber, 2012）。 

督導（supervision）工作對社福組織的運作及人力資源管理具有重要意義，在社工
員普遍存在專業知識和信心不足情況下也日益重要，亦被視為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為達

設定目標、衝突處理、專業培育、情緒抒發、壓力調適與工作支援等一系列的互動

（Davys & Beddoe, 2016; Kadushin & Harkness, 2014; Tsui, 2005；汪淑媛、蘇怡如，2010；
鄭瑞隆，2004；鄭麗珍，2005）。而督導過程中所運用各項督導功能的活動，除了對組
織成員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之外，對督導效能的達成亦是關鍵的要素（Bourn & Letchfield, 
2011; Kadushin, 1993; Tsui, 2005; Wong, 2006）。 

雖然實務工作中常有將督導與管理混合運用的情況（Kadushin & Harkness, 2014），
然管理可被視為在特定環境下，對組織資源進行有效計畫、組織、領導與控制，以達

成組織目標的一連串做法（司徒達賢，2013），而督導則被認為是組織中的基層管理
者，具有促進成員參與工作、能力提升與目標達成等功能，且透過定期與持續的行政、

教育與支持的程序，增進受督導者的專業知能，並確保服務品質的一系列活動集合

（Kadushin & Harkness, 2014; Tsui, 2005）。 

然督導工作，隨著實務工作日益具有複雜與豐富性，已被視為專業發展與問責制

的一種形式（Davys & Beddoe, 2016, 2020），被視為提供支持、學習、專業發展和服務
發展的關鍵工具（Manthorpe et al., 2015）。督導者亦被認為是確保組織責信與受督導
者提供服務質量的第一線管理者（Wong, 2006），且被賦予有系統培養受督導者專業能
力、分配工作職責與工作評核的角色（Davys & Beddoe, 2016; Kadushin & Harkness, 
2014; Tsui, 2005）。從歷史上來看，督導工作已被確定為「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有
著最重要的貢獻」（Robinson, 2013; Tsui & Ho, 1997）。然而，面對不同條件的受督導
者，組織中的督導者如何以不同且適切的方式與掌握所主責的事務，且提升督導效能，

此等問題確實值得思考與更深入的討論。 

綜上所述，很明顯督導（supervision）對於第一線管理工作具有特殊意義。在社會
工作實務中，督導效能多透過運作各種督導功能的活動（Hawkins & McMah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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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i, 1997），此作法亦被視為達成督導目的的關鍵要素（Kadushin & Harkness, 2014）。
進言之，本研究關注實務工作中運用督導功能各項活動的有效性評價，同時檢視督導

與受督導者的看法是否具有一致性。據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調查分析督導與受督

導者，對運用督導功能各項活動的有效性評價，以及變項之間的關係。」 

 

貳、 文獻檢視 

一、督導與督導者在社會工作的重要性 

督導（supervision）是一項複雜的活動，可視為重要的人際交流與一連串監管行
為，而督導者（supervisor）亦肩負教練、培訓、員工發展與完成目標的責任（Davys 
& Beddoe, 2016; Hawkins, 2010; Kilminster & Jolly, 2000）。由社會工作中的督導原則來
說，督導工作的內容包含個案管理、教學、研究、行政、管理、培育關懷、人際互動

與個人發展等（Cottrell, Kilminster, Jolly, & Grant, 2002; Kilminster & Jolly, 2000; 
Robertson & Dean, 1997；林勝義，2018）。督導受經濟理性與管理主義影響，發展出行
政、教育與支持等3種督導核心功能（Payne, 1994），因重視社工與個案之間是問題解
決的關係，致使督導工作中的行政與監控更顯重要（Tsui, 2005），且運用各項督導功
能的活動亦成為督導的重點（Shulman, 2013）。 

對社福組織而言，督導被視為影響運作與執行績效的關鍵（Tsui, 1997），督導者
亦被視為提供「社會支持」的服務活動，肩負監管、領導、績效評量與支援等任務，

且對受督導者的情緒輔導、專業培訓與職涯發展具有責任（Kadushin & Harkness, 2014）。
依實務工作需要，督導者須運用支持與恢復的做法，防止受督導者由負面經歷或情緒

負荷引起的專業倦怠1（Bourn & Letchfield, 2011; Kim & Stoner, 2008），並給予工作表
現肯定，亦負起內外部工作事務的調解或協調（Kadushin & Harkness, 2014）。然督導
者本身就是機構具有權責的管理階層與多樣角色（Kadushin & Harkness, 2014），既是
組織績效主要貢獻者，更被視為將行政、調解、教育、支持、監控與評估等督導功能

加以發揮的重要關鍵（Goodyear & Bernard, 1998; Kadushin, 1993; Morrison, 2001; 
Shulman & Safyer, 2005; Tsui, 2005）。簡言之，督導是運用一系列領導與管理的手段，
以及以維護個案服務品質、提升實務工作成效與達成組織目標為目的，而運用督導功

能的各項活動（Kadushin & Harkness, 2014; Tsui, 2005），且督導者對於受督導者

 專業耗竭是一種常見於人群服務工作者的情緒衰弱、人格解組和個人自我成就感受低落的綜合徵
狀，常是工作環境壓力大的結果，亦是缺乏自尊的結果（Grosch & Olsen, 1994; McCann & Pearlma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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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ee）、組織服務對象與組織而言，具有關鍵影響（Carpenter et al., 2012; Wong, 
2006）。 

督導在社會工作專業中具有特定的功能與作用，而督導者為確保服務對象的權益

以及為受督導者提供支持，是實務工作中維持專業品質與展現成效的重要職務角色

（Kadushin & Harkness, 2014），Laming（2009）亦提到督導是良好社會工作實踐的「基
石」。然督導者是否可以有效掌握不同情境、發揮不同的督導功能，已被視為對組織與

受督導者形成影響，以及發揮督導效能的關鍵（Bourn & Letchfield, 2011）。以督導的
行政、調解、教育與支持功能，檢視督導工作的重要性，彙整文獻後可發現（如表 1），
實務督導工作中督導者如何發揮督導功能，以及所呈現出的督導效能，確實值得探究。 

表1 督導工作的重要性彙整表 

項次 重要性描述 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1 
督導對個案工作服務的結果有正向的效果，缺

乏督導則對於所服務的個案有負面影響。 行政功能 調解功能 

2 
當受督導者的工作經驗不足時，督導可產生具

體的影響，面對多樣且複雜的工作事務，則需更

多的督導工作。 
行政功能 教育功能 

3 
有系統的督導規劃與運作，可讓受督導者感受

到被重視與反思個人於督導過程中的體驗。 行政功能 教育功能 

4 
督導內容與過程，藉由充權服務對象與受督導

者，可達到反壓迫與反歧視的目的。 行政功能 教育功能 

5 

透過督導，受督導者於實務工作中的行為可相

對有較快的變化，雖然思維和態度的變化需要

更長的時間，但在有系統與規劃的督導環境下，

受督導者的改變是可以期待的。 

教育功能 行政功能 

6 
直接督導可影響服務對象的成效，以及受督導

者的個人發展，特別是重點的指導與引導反饋，

可使受督導者更快的獲得專業知能。 
教育功能 行政功能 

7 
透過一系列督導活動的運作，督導者可以和受

督導者進行討論，且對督導事務形成反思。 教育功能 支持功能 

8 
受督導者可由督導過程中，識別工作中的專業

知能，產生具體的專業能力。 教育功能 行政功能 

9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都是成人，採取成人關係與

教育的觀點，可由自我導向的學習方式，彼此獲

得最佳的學習成效。 
支持功能 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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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彙整修改自 Kilminster and Jolly（2000）；O’Donoghue（2015） 

二、督導對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的影響 

督導是社會工作者在實務工作中，經由教育與訓練建構專業知能的重要手段

（Carpenter et al. 2012）。有效督導是社福組織在提供服務品質優劣的關鍵因素
（Kadushin & Harkness, 2014），可以緩衝工作上的負面影響（Barak, Nissly, & Levin, 
2001; Kadushin & Harkness, 2014），亦是影響離職意願的重要因素之一（Landsman, 
2001）。另外，督導者的不當督導2亦會對於受督導者的心理、態度、家庭、行為與績

效等方面造成負面影響（Tepper, 2007），且形成最直接的內在心情感受（Hoobler & Hu, 
2013）。 

Baglow（2009）和 Clare（1991）認為督導的規範和期望存在模糊之處，能否有效
發揮督導功能是決定督導實踐的關鍵。其中，督導者在督導教育及支持功能上，對受

督導者在感受、有效性與重要性的認定有著積極的影響（Weiss-Dagan et al., 2018），若
能提供工具和資訊支持，可減少受督導者的心理壓力、工作倦怠與不滿意（Himle, 
Jayaratne, & Thyness, 1989），且所運用支持性活動產生積極性聯繫與維持工作士氣
（Newsome & Pillari, 1992; Rauktis & Koeske, 1994），亦有助於防止受督導者職業倦怠
與績效降低（Carpenter et al., 2012; Lloyd, King, & Chenoweth, 2002）。 

此外，督導被認定屬於規範性（行政），形成性（教育）和恢復性（支持）等三種

任務，亦可視為三種核心功能（Inskipp & Proctor, 1993; Kilminster & Jolly, 2000 ; Tsui, 
2005）。Shulman（2013）及Morrison（2001）則以互動觀點，提出支援為第四種任務，
主要為調解（Mediation）功能，具有監督、評估、協調與支援等意涵（Bernard & Goodyear, 
2004; Shulman & Safyer, 2005），重點在於受督導者、機構其他成員間或其他事務的居
間調解（intermediary），有時涉及層面較廣，督導者甚至必須採取說服（persuade）和

 在工作職場中受督導者知覺督導者常態性的展現，具有非友善(敵對)語言和非語言行為，但不包括
肢體上的接觸（Tepper, 2007）

項次 重要性描述 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10 
自我督導不具成效，須透過督導者各項督導活

動與形式的操作，方可產生效應。 支持功能 教育功能 

11 
督導工作強調督導與受督導者間的關係，被視

為以人為中心的各項活動，且受督導者的感受、

訓練與發展，和任務執行與控制功能同等重要。 
支持功能 調解功能 

12 
督導制度與督導者運用各項督導者活動，本質

為高度互賴的集體式團體工作，具有展現社會

工作價值的特性。 
調解功能 行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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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negotiate），以及採取必要的支援行動（Munson, 2001）。然督導者被視為對受督
導者監督、控制、掌握工作負荷與維持機構權益的主要角色（Kadushin, 1993; Tsui, 
2005），但這些工作重點有時是相互矛盾與產生對抗的影響，進而阻礙受督導者的學習
過程（Munson, 2001）。參與督導過程的學習是每位專業工作者必經之路，在個人成長、
專業知能提升與服務技巧掌握，對督導與受督導者而言，具有重要學習意義（Baglow, 
2009; Kadushin, 1993; Tsui, 2005）。 

三、督導活動的內容與重要性 

以各項督導功能的活動檢視，就行政面，在督導架構與組織操作的形式即包含督

導規範、職務描述、工作監管與組織要求事項等（Egan, 2012; Poertner & Rapp, 1983），
其中，行政管理為最主要的督導功能（Erera & Lazar, 1993）。就教育面，督導被視為
引導受督導者反思性學習的過程，由督導者提供指導、教育、能力提升與發展探索自

我的活動（Hung et al, 2010; Pigeau & McCann, 2000）。就支持面，受場域文化與制度
影響，督導者提供情緒抒發與工作表現同，確保受督導者的工作意願與成效（Hawkins 
& Shohet, 2006; Nordentoft, 2008）。就調解面，督導者透過建立反饋渠道，或由組織支
援系統與資源提供幫助（Morrison, 2001），以及運用協助受督導者將計畫願景轉化為
行動、連結受督導者與服務對象的需求、處理機構內不同專業人員間的緊張關係、解

決外部社區多個機構的衝突與壓力等四項督導活動（Kaiser & Kuechler, 2008）。Walter 
and Young（1999）對於運用各項督導功能的活動，亦認為是督導者個人和專業發展的
核心。而達成督導功能的效能，重點更在於運用各項功能中的特定活動（Munson,2001; 
Wong, 2006）， Kadushin and Harkness（2014）亦表示四項督導功能的角色扮演，更可
被視為各項督導活動運用的依據。 

雖然不同學者對於各種督導功能的活動說明略有不同，但督導活動的運用，本質

上應該是發展性的，所有相關活動都是總體督導功能展現的一部分（Engelbrecht, 2012）。
綜合多位學者對於督導活動的研究發現，督導功能中的活動內容可依據督導四項功能

細分為：1.「督導架構」，2.「行政職能」，3.「支援」，4.「實務指導」，5.「能力提升」，
6.「理論和反思性學習」，7.「情感支持」，8.「表現認可」等八項督導活動，個別意涵
如表 2（Kadushin & Harkness, 2014; Munson, 2001; Wong, 2006）。 

檢視我國過往督導相關研究中，未有學者以工作者的主觀感受，針對各項督導功

能的活動加以探究，亦未有進行各別有效性的比較。在發揮督導功能的基礎上，探究

督導與受督導者對於各項督導活動的有效性評價，以及兩者間差異或相關性的影響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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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文獻，由督導各項功能的發揮以及對實務工作者的影響進行檢視，發現督導

活動有其個別的意涵與重要性（如表 2）。而督導者在運用督導功能的各項活動時，個
別所帶來的影響，是否與受督導者具有一致性的認定？兩者之間有何顯著差異，確實

值得探究。

表 2 各項督導功能的活動意涵說明表 

資料來源：Kadushin and Harkness (2014); Munson (2001); Wo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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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達成督導效能的做法 

督導被視為一種專業實踐，重點在於描述和區分督導的功能與任務，針對達成督

導效能所採取一連串方法（Davys & Beddoe, 2020）。其中，督導者的職責是帶領受督
導者達成組織目標，同時維持工作效率與穩定服務品質（Burke, Stagl, Klein, Goodwin, 
Salas, & Halpin, 2006; Kadushin & Harkness, 2014）。而有效發揮各項督導功能即是達成
督導目的，以及運用督導活動的具體呈現（Kilminster & Jolly, 2000; Tsui, 2005）。此外，
運用各項督導功能的活動，亦是社會工作者個人和專業發展的核心（Walter & Young, 
1999），而督導效能能否充分發揮，端看督導者如何運用適當的督導方式。 

學者以不同的督導功能為觀點，提出達成督導效能的關鍵要素，如表 3所示：行
政功能觀點的 Poertner & Rapp（1983）、Inskipp & Proctor（1993）、Kadushin & Harknes
（2014）與 Beddoe & Davys（2016），調解功能觀點的 Schwart（1968）、Munson （2001）、
Austin & Hopkin（2004）、Tsui（2005）、Morrison（2005）與 Noble &Irwin（2009），
教育功能觀點的 Kadushin（1993）、Inskipp & Proct（1993）、Edwards and Chen（1999）
與 Bourn & Letchfiel（2011），支持功能的 Himle, Jayaratne, & Thyness（1989）、Lizzio, 
Wilson, & Que（ 2009）與 Kadushin & Harkness （2014）等，而達成督導效能的關鍵
要素與意涵如表 3。此外，Goodyear & Bernard（1998）亦提到實務上督導者對受督導
者所採取的應對行為、態度及方式，與發揮督導功能與達成督導效能有著關鍵的影響。

其中督導者的人際行為、事務計畫與準備、良好溝通與互動更是達成督導效能的要素

（Holloway & Neufeldt, 1995）。 

表3 達成督導效能的關鍵要素與意涵 

督導

功能 
關鍵要素與意涵 

學者 

（年代） 

行政

功能 

督導強調規範性任務，認為督導者與受督導者須共同負

責事務的標準與道德實踐，透過管理（management）、
評估技巧（appraisal skills）、認證要求（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與果斷技巧（assertiveness skills）等作
法。 

Inskipp & 
Proctor
（1993） 

以任務分析（task analysis）的方式，提出督導在行政功
能上採取的手段包括員工、工作事務與組織績效等方面

的管理。 

Poertner & 
Rapp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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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

功能 
關鍵要素與意涵 

學者 

（年代） 

必須運用十一種方式做為發揮行政功能與達到督導成效

的手段，包括與人力資源管理有關的 1.員工招募與甄選；
2.工作上的引導；3.規劃；4.指派；5.授權；6.監督；7.檢
討；8.協調；9.評價與溝通等九項，另外則是 10.扮演組織
高層與第一線工作者的緩衝器，以及 11.為員工爭取福利
的倡導者以及擔任機構政策和福利服務環境改變的促進

者。 

Kadushin & 
Harknes
（2014） 

督導工作中有明確的督導架構，以及使受督導者清楚行

政事務上的各項規範，包含工作進度、組織制度與工作內

容等。 

Beddoe & 
Davys
（2016） 

調解

功能 

督導者有責任對受督導者所處的系統中，運用對應技巧、

關注效率與保持協調性等條件，進行不同程度的協調與

溝通。 

Schwart
（1968） 

督導者運用組織內外的人事物，協助受督導者解決問題

所進行的溝通過程。 

Noble & 
Irwin
（2009） 

為使督導功能的成效得以發揮，督導者必須辨識範圍更

廣的議題，適切的導入這些議題於組織之中，並與其他利

害關係人相互聯繫。 

Morriso
（2005） 

協調機構其他成員與受督導間的工作任務，甚至於其他

事務的居間媒介（intermediary），本質上就是一種溝通的
過程，有時甚至涉及的層面更大，督導者必須採取說服

（persuade）和協商（negotiate），以便對於相關網絡採取
必要行動。 

Munson（2001） 
Tsui（2005） 

「向上管理」（managing up）、「向下管理」（managing 
down）與「向外管理」（managing out）。 

Austin & 
Hopkin
（2004） 

教育

功能 

督導者使受督導者在專業技巧、知能與整體能力的提升，

可被視為達成督導教育成效的目標。 

Inskipp & 
Proct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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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

功能 
關鍵要素與意涵 

學者 

（年代） 

受督導者通過督導者的引導與反思討論，可讓受督導者意

識到自己的優勢和發展領域。 

Bourn & 
Letchfiel
（2011） 

對受督導者積極鼓勵、誘發學習動機、容錯空間、轉移學

習障礙、正向看待工作、適時肯定、強化工作成就、增加

參與多樣工作的機會以及提供具體結構的學習素材或規

劃等，皆可做為達成督導目的與成效的作法。 

Kadushin
（1993） 

督導者對受督導者可透過培訓（ training）、指導技巧
（mentoring skills） 、團體督導（group supervision）、知
識學習資源（knowledge of learning resources）與教學技巧
（teaching skills）等五種方式，作為採取教育功能達成督
導目標的做法。 

Edwards & 
Chen
（1999） 

支持

功能 

是情緒性的，也可以是實質性的，其中實質性包含工具性

與資訊性支持，可減低受督導者的心理壓力、紓解工作上

的不滿以及可能的耗竭。 

Kadushin & 
Harkness 
（2014） 

可分為工具性、資訊性、情感性與考核性（評價性）等四

種類型。 

Himle, 
Jayaratne, & 
Thyness
（1989） 

通過對「支持關係」的認識與信心，使受督導者可以容

忍與接受實務工作中的挑戰，而督導工作中的支持功

能，已被概念化視為督導者為受督導者提供安慰、認可、

鼓勵與贊同的手段。 

為達督導中的支持功能與成效，督導者須關注受督導者

對督導支持需求的不同，隨著受督導者在經驗、能力與

信心的發展下，所需的支持水平也會產生變化，影響整

體督導成效的發揮。 

督導對受督導者在同理與表現認同技巧的展現、協助問

題解決與適切回應，是督導支持功能有效發揮的關鍵。 

Lizzio, 
Wilson,& 
Que（2009）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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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督導工作與功能雖已獲社會工作專業的認定（Hughes & Pengelly, 1997; Kadushin 
& Harkness, 2014），且不當督導有著負面影響，此議題亦是組織行為領域中的重要研
究（Tepper, 2007; Tepper, Carr, Breaux, Geider, Hu, & Hua, 2009）。顯示實務工作中督

導與受督導者的樣態，受到督導工作的影響很大。督導為結構化做法，是一連串行政、

調解、教育與支持功能發揮的過程，且各項督導活動的運作直接影響督導效能（Hirons 
& Velleman, 1993） 

討論督導效能或可由多元觀點或角度檢視，發現學者雖然對督導功能與做法的關

注略為分散、且觀點脈絡不易統合，又未必與實務現況連貫而失之片斷。相對的，

Kadushin（1993）與 Shulman（2013）所提出的四種督導功能為社會工作專業中，最被
接受的共同內容，又所內涵的八項督導活動（表 2）具有系統性，如援引為理解督導
功能有其邏輯性，值得優先納入。此外，由文獻中亦發現性別、年齡、社工最高學歷、

社工師證照、督導年資或社工年資等個人特性，對於督導功能與達成督導目的的看法

有顯著的差異（表 4）。 

綜上彙整後，以督導與受督導者的個人特性、督導活動等變項，探究對達成督導

目的的成效與彼此間的關係，有研究的價值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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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對督導功能與督導效能具有影響的個人或組織特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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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社會工作中的督導及受督導者（社工）為研究對象，以量化研究分析探

討督導與受督導者對於督導效能的看法，透過問題研究有深入了解。由文獻中可得出，

實務工作中，督導成效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督導功能各項活動的影響，亦受到部分個人

變項干擾。由實務工作中各項督導功能與活動兩個面向進行探究，了解各變項間的關

係與內涵，以及可有效預測變項間的關係（如圖 1）。 

圖 1 研究架構圖3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以前述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提出以下四項假設，以實證方法驗證。

假設一  督導者個人變項，對各項督導功能的有效性評價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  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對各項督導功能的有效性評價有顯著差異。

3 運用迴歸分析，針對八項督導活動應用「主成分分析法」，配合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法，以四項
督導功能的活動進行分析（行政、調解、教育及支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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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  督導者個人變項，對督導功能中各項活動的有效性評價有顯著相關。 

假設四  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對督導功能中各項活動的有效性評價有顯著相關。 

假設五  督導者個人變項，對各項督導活動的有效性評價有顯著預測力。 

假設六  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對各項督導活動的有效性評價有顯著預測力。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全職、支薪之專業社會工作者為研究對象，實際研究群體主要包括兩

類：1.受雇於民間社福組織自聘或承接政府方案之工作者：2.醫務體系中的專業社會
工作者。以全台 21個縣市（未包含連江縣）的社福組織為研究單位，督導者與社工
為研究對象。 

目前我國並未有督導登記制度，無法取得督導者名冊。但社福機構或公部門部分

委外方案，多數具有督導職務的配置（林勝義，2018）。依據衛福部（2021）統計，全
國民間單位社工專職人數中，無論職稱是否為社工員、社工師或督導的人數為 9,753
人。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發展由督導的行政、調解、教育與支持等四種功能為架構，蒐集督導

相關文獻。以Munson（2001）《督導分析問卷》、Kadushin & Harkness（2014）《臨床
社會工作督導手冊》及香港社會工作者註冊委員會（Social Workers Registration Board）
2006 年所發表研究的調查問卷4做為本研究問卷參考。並蒐集文獻（Kadushin & 
Harkness, 2014; Munson, 2001; O’Donoghue, Munford & Trlin, 2006; Wong, 2006），針對
督導意涵與功能，彙整出八項督導活動5，以文獻理論為基礎彙整設計問卷初稿。 

為檢核問卷的建構效度，以三個不同縣市的 9位督導督者與 9位社工進行認知訪
談與語意調查，訪談期間 109年 3月 31日至 4月 12日。完成訪談與語意調查後，於
4 月 16 日至 5 月 1 日邀請三位具博士學位，且曾經發表與社工督導相關議題之專家
學者，檢視與提供問卷內容修改建議，建立專家效度。後於同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14
日，再挑選 11位督導者及 27位社工進行試測問卷填寫6，就信度與表面效度蒐集資料

4 Study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Supervision for Social Workers in Hong Kong（Wong, 2006）。 
5 行政功能：1.督導架構 2.行政職能、教育功能：3.指導 4.能力提升 5.理論反思、支持功能：6.情緒支
持 7.表現認可、調解功能：8.支援等共八項督導活動。 
6 試測期間 109年 5月 1日至 5月 14日。試測對象選擇不同年資的督導者共 11位，所服務的領域分
別為兒少 2位、身障 3位、老人 3位、新住民 1位與家暴 2位。以及分別選擇不同年資的社工共 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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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將試測問卷修改形成正式問卷（附錄 1）。 

本研究將因素一設為行政功能、二為調解功能、三為教育功能與四為支持功能。

內容以八項督導活動為基礎，概念操作化設計成 24 個題項，另設計成四個達成督導
目的的題項，整體問卷內容共計有 28個題項。整體問卷發展過程如圖 2。 

圖2 研究問卷發展過程 

二、資料蒐集與處理 

（一）研究執行

本研究於 109 年 5 月 24 日以學術名義說明問卷調查的重點與目的，由學校以公
文方式發文至 21 個縣市政府及各地社工師公會，並逐一去電說明。請各局處及公會
將研究資訊，傳送至區域內從事社會福利服務業務的相關單位8。使受訪單位（者）了

解本次研究的合法與正當性，以增加調查問卷樣本數，一系列資料蒐集期程至 109年
7月 27日為止。在信心水準 95%與誤差範圍 5%的計算標準下，本次研究需要樣本量
為 369份，而本次研究問卷共計蒐集 554份，符合所需研究分析樣本量。總計共蒐集
有效問卷：督導者 205份與社工 349份，所進行分析具足夠解釋效力。 

（二）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於資料處理上，利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樣本篩選，經過重新過濾與編碼

所服務的領域分別為兒少 4位、醫務 4位、身障 1位及社區 1位。 
7 整體信度 Cronbach’s α值各因素項度均在.70以上，因素負荷量大於 0.5。
8 為確認兩者間的評價是否因不同變項而存在顯著差異，設計本質相同的兩種問卷版本以做填答之用。
並於公文中提供網路調查問卷之網址，便於樣本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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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透過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並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檢定與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進行檢視。 

其中，在問卷信效度檢測的部分，本研究採探索性因素分析，以檢核問卷的建構

效度。因本量表以Wong（2006）所發表的研究為基礎，該研究已明確將 24題督導的
操作形式分成「行政功能」、「調解功能」、「教育功能」、「支持功能」四個督導活動的

構面，且量表也已經由專家效度檢核修正，故研究者根據量表的各構面，分別以各層

面的題項變數個別進行因素分析，而非以督導操作形式的 24 個題項進行因素分析。
筆者應用「主成分分析法」，配合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法，在不限定因素數目下，

順利萃取出一個共同因素，得出因素特徵值、共同解釋變異量與因素的信度 Cronbach’s 
α值，分析結果如表 5。 

 

表 5 督導與受督導者對督導活動各構面信效度分析摘要表 

(督導者 N=205、受督導者 N--=349) 

因素 

名稱 
涵蓋題項 

督導者 受督導者 

因素 

負荷 

Kmo

值 

解釋總

變異量 

Cron

bach’

s α 

因素 

負荷 

Kmo

值 

解說 

總變

異量 

Cron

bach’

s α 

行

政

活

動 

督

導

架

構 

s1 先呈交討論文件或

工作進度記錄，才

舉行督導會議 

.653 

0.685 
39.078

% 
0.684 

.563 

0.803 
48.89

8% 
0.785 

s2 先口頭上訂定討論

內容和目的 
.499 .613 

s3 討論內容是有記錄

或存案 
.527 .705 

行

政

職

能 

a1 傳遞機構政策、要

求及規範 
.656 .753 

a2 分配工作及解釋工

作分配的原因 
.771 .771 

a3 引領受督導者明

白、理解工作要求

和方向 

.606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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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督導與受督導者對督導活動各構面信效度分析摘要表(續)

因素 
名稱 

涵蓋題項 

督導者 受督導者 

因素 
負荷 

Kmo
值 

解釋

總變

異量 

Cronb
ach’s 
α 

因素 
負荷 

Kmo
值 

解說 
總變 
異量 

Cronb
ach’s α 

調

解

活

動 

支

援 

f1 協調受督導者工
作上的合作 

.786 

0.684 
66.3
64% 

0.746 

.893 

0.724 
77.1
61% 

0.851 
f2 協助受督者與外
界建立工作關係 

.834 .853 

f3 協助受督導者交
流意見及經驗 

.823 .888 

教

育 
活

動 

指

導 

g1 對受督導者的工
作，進行實地觀

察與紀錄 

 

0.933 
54.3
72% 

0.906 

.688 

0.950 
65.1
45% 

0.939 

g2 採取建議或示範
的方式，使受督

導者解決工作

難題 

 .823 

g3 提供資訊，協助
受督導者解決

難題 
 .824 

能

力 
提

升 

t1 引領受督導者，
訂定工作目標

和擬定個案處

遇計畫 

.754 .809 

t2 鼓勵受督導者對
問題作多角度

的分析 
.719 .856 

t3 透過討論和檢
討，改善受督導

者個案工作的

方法 

.775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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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督導與受督導者對督導活動各構面信效度分析摘要表(續)

因素 
名稱 

涵蓋題項 

督導者 受督導者 

因素 
負荷 

Kmo
值 

解釋

總變

異量 

Cronb
ach’s 
α 

因素 
負荷 

Kmo
值 

解說 
總變 
異量 

Cronb
ach’s α 

教

育 
活

動 

理

論

反

思 

r1 鼓勵受督導者獨
立處事和敢於接

受挑戰 
.759 

0.840 
62.719

% 
0.850 

.819 

0.877 
75.273

% 
0.917 

r2 和受督導者探討
在工作上遇到的

價值矛盾或衝突

問題 

.727 .744 

r3 討論如何把專業
知識和理論運用

在實務工作上 
.756 .761 

支

持 
活

動 

情

緒 
支

持 

m1 協助受督導者處
理在工作上所遇

到的情緒問題 
.801 .867 

m2 聆聽受督導者
面對的工作困

難和感受 
.800 .893 

表

現 
認

可 

p1 清楚分析受督
導者工作上的

強項和弱點 
.794 .833 

p2 肯定受督導者
服務成果和對

服務對象的成

效 

.802 .901 

p3 協助受督導者
減輕工作壓力 

.763 .842 

 
總解釋變異量：

57.306% 

整體信度：

0.930 

總解釋變異

量：60.055 % 
整體信度：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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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倫理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參與研究的對象有充分自主性，資料呈現也未有個人資

訊或機構辨識性；網路問卷也未涉及任何非研究相關的個人資訊，亦無採取任何可辨

識個人或組織特性的做法。雖未提出倫理審查申請，但從資料的蒐集到分析過程，尊

重個體自主性、遵守不傷害及公平合理等倫理守則。 

肆、 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基本資料描述統計 

本研究回收問卷；督導者 205份與受督導者 349份，資料分布如表 6。其中，女
性督導者比例為 71.7%、年齡在 35歲以上為 83.4%、5年以上督導工作年資為 62.9%、
具有社工師證照的比例達 91.2%。受督導者為女性的比例為 79%、年齡在 35 歲以下
為 65.9%、未滿 5年社會工作年資為 51.6%、有社工師證照的比例為 34.1%。 

表6 基本資料描述統計表 

 （督導者 N=205、社工 N=349）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變項(編碼) 督導者 受督導者 變項(編碼) 督導者 受督導者 
性別  最高社工相關學歷 
男(X1) 58(28.3%) 75(21.5%) 學分班及專科(B1) 14(6.8%) 34(9.7%) 
女(X2) 147(71.7%) 274(78.5%) 大學(B2) 92(44.9%) 273(78.2%) 
年齡 研究生以上(B3) 99(48.3%) 42(12.0%) 
30歲以下(A1) 13(6.3%) 167(47.9%) 社會工作年資 
31-未滿 35歲(A2) 21(10.2%) 56(16.0%) 未滿 5年(W1) 10(4.9%) 180 (51.6%) 
35-未滿 40歲(A3) 62(30.2%) 40(11.5%) 5-未滿 10年(W2) 41(20.0%) 85(24.4%) 
40-未滿 50歲(A4) 76(37.1%) 61(17.5%) 10-未滿 15年(W3) 78(38.0%) 53(15.2%) 
50歲以上(A5) 33(16.1%) 25(7.2%) 15年以上(W4) 76(37.1%) 31(8.9%) 
具有社工師證照 督導相關訓練規劃  
有(NE1) 142(69.3%) 119 (34.1%) 無(NV1) 40(19.5%) 175(50.1%) 
沒有(NE2) 63(30.7%) 230(65.9%) 有(NV2) 165(80.5%) 174(49.9%) 
社工師證照加給 機構全職員工人數   
有(AE1) 187(91.2%) 311(89.1%) 2-5人(M1) 65(31.7%) 44(12.6%) 
無(AE2) 18(8.8%) 38(10.9%) 6-10人(M2) 58(28.3%) 65(18.6%) 
督導工作年資   11-30人(M3) 42(20.5%) 74(21.2%) 
未滿 2年(S1) 22(10.7%)  31-66人(M4) 21(10.2%) 60(17.2%) 
2年-未滿 5年(S2) 54(26.3%)  67人以上(M5) 19(9.3%) 106(30.4%) 
5年-未滿 10年(S3) 80(39.0%)  單位服務屬性  
10年以上(S4) 49(23.9%)  社會福利(D1) 157(76.6%) 248(71.1%) 
區域   醫院(D2) 8(3.9%) 11(3.2%) 
北(北北基桃) 97(47.3%) 128(36.7%) 養護照顧(D3) 13(6.3%) 19(5.4%) 
中(竹苗中彰投) 49(23.9%) 103(29.5%) 社區服務(D4) 21(10.2%) 30(8.6%) 
南(雲嘉南高屏) 32(15.6%) 51(14.6%) 心理衛生或諮商及其他(D5) 6(2.9%) 41(11.7%) 
東及外島(宜花東金澎) 27(13.2%) 6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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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研究變項各構面之分配狀況 

以督導與受督導者對各項督導功能及督導活動，探究各構面分佈情形，採平均值

與標準差加以說明。平均值之高低，可顯示施測樣本在各構面之表現程度（如表 7）。 

整體而言，督導者對於實務工作中各項督導功能的有效性評價，明顯高於受督導

者。其中，評價差異較大為「督導架構」、「支援」與「指導」三項的督導活動，整體

而言，兩者並未有一致性感受。督導者明顯高於受督導者（如圖 3），差異較大的為「情
緒支持」與「表現認可」。此外，兩者對「支持功能」的有效性評價差異最大（0.44），
對「調解功能」的評價差異最小（0.18）。 

圖3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督導功能中各項活動的有效性評價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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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在督導活動各構面的有效性評價得分狀況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三、個人變項與對督導活動評價之分析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統計方法，探討督導與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對
督導功能中各項活動在有效性評價的平均數差異檢定結果，再對督導活動的有效性評

價之相關分析，以及個人變項與督導活動評價相關分析之結果進行說明。

（一）個人變項與對督導活動評價之差異分析

督導者的年齡變項經事後比較檢定後發現（表 8），僅有「支持功能」及其「情
緒支持活動」組間有差異，為 50歲以上者明顯高於 35~未滿 50歲者。受督導者的性
別與「調解功能」有顯著性差異，且為女性優於男性，就學歷而言，對四項督導功

能具有顯著差異，且受督導者大學學歷優於研究生或以上者。

（二）個人變項與對督導活動評價之相關分析

督導與受督導者個人變項之性別、社工最高學歷、有無社工師證照屬類別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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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對督導活動評價的相關分析採取點二列相關分析。而年齡、督導或社工工作年資

之人口統計變項屬連續變項，故相關分析採取 Pearson積差相關法（表 9）。 

男性督導者對「行政職能」的有效性評價明顯低於女性，在「支援」的評價則明

顯高於女性，年齡越大對對「能力提升」與「情緒支持」活動的評價則越高，有社工

師證照者對「行政職能」、「支援」、「能力提升」、「理論反思」、「情緒支持」與「表現

認可」的評價，明顯高於沒有社工師證照者。而督導者的督導工作年資越長，對「指

導」與「能力提升」的有效性評價越高。此外，受督導者學歷為研究生以上，對八項

督導活動的評價皆明顯低於大學學歷者。

表 8 督導與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對督導活動評價之差異性分析表 

註：1.標記 a.採獨立樣本 t檢定，數值代表 t值。標記 b.採單因子變異數檢定，數值代表 F值。 

2.粗斜體標記為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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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督導與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對督導活動各構面的相關分析 

註：1.表中標記 a為點二列相關係數，未標示者為 Pearson相關係數。 

    2.*表 p < .05；**表 p < .01；***表 p < .001。 

四、迴歸分析 

採用多元線性迴歸、二元羅吉斯迴歸分析及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進行變
項間的關係預測。首先，以多元迴歸分析方法預測督導與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對督導活

動評價之影響力，將督導與受督導者的個人變項與八項督導活動進行分析。再以二元

羅吉斯迴歸及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預測督導與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對督導活動的
有效性評價，後以多元迴歸分析預測督導與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對督導活動的有效性評

價。

（一）個人變項對督導活動之迴歸分析

1. 督導者個人變項對督導活動之迴歸分析

，為了解督導者個人變項對督導活動是否有顯著的解釋力，採取多元迴歸分析（採

用強迫進入法）。對「行政」、「調解」與「教育」三項督導活動影響最大的變項為是否

具有社工師證照，而影響「支持活動」最大的變項為督導工作年資（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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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督導個人變項影響督導活動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N=205） 

註：1.多元迴歸分析（強迫進入法） 
2.粗斜體標記為 p< .05

2. 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對督導活動之迴歸分析

如表 11，為了解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對督導活動是否有顯著的解釋力，採取多元迴
歸分析（採用強迫進入法），有關依變項（對督導活動評價）以「行政」、「調解」、「教

育」、「支持」四項功能的督導活動構面進行。其中，以「行政功能」達顯著，表示受

督導者個人變項能有效的影響依變項為督導架構的督導活動，所求出的迴歸模型顯著，

具有預測能力。表示這個預測變項對「行政」督導活動的有效性評價有較高解釋變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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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影響督導活動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N=349）

註：1.採多元迴歸分析（強迫進入法） 
2.粗斜體標記為 p< .05

伍、 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督導者的年齡是影響督導效能的重要因素？ 

督導者年齡為 50 歲以上的督導者在支持功能中的「情緒支持」這項督導活動的
評價，明顯高於 35歲～未滿 50歲的督導者。此外，亦可發現督導者年齡越長，對「能
力提升」和「情緒支持」兩項活動的影響也越大。此現象與Wong（2006）的研究結果
相仿。由結果是否可推論年長的督導者在「教育」與「支持」上可達到更好的督導成

效，甚至可說 50 歲以上的督導者在發揮教育與支持功能上，對整體督導效能有著重
要的影響。

二、督導者有無社工師證照是影響督導效能的重要因素嗎？ 

督導者具有社工師證照，對「行政活動」、「調解活動」、「教育活動」與「支持活

動」具有影響力。且在一般認知下，具有社工師證照意味著通過社工專科考試的認證，

也意味著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的知能獲得國家考試的肯定。過往，我國並未有太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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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者具有社工師證照，對督導成效具有影響的相關研究。鍾武中（2022）提到社福
組織不須以有無社工師證照，作為督導者晉（進）用的主要參考依據。然而，若以本

次研究結果進行討論，督導者是否具有社工師證照，對於整體督導效能或督導活動的

運用，卻有全面性影響。由本次結果推論，督導者是否具有社工師證照，對於發揮整

體督導效能的影響仍可視為關鍵要素。

三、督導者或受督導者的學歷是影響督導效能的關鍵因素？ 

受督導者的學歷對「行政」、「調解」、「教育」與「支持」功能的活動評價具有影

響力，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受督導者而言，對於實務工作中督導者運用各項督導活

動的有效性評價，明顯低於大學學歷者。此結果與 Wong（2006）的研究結果明顯不
同9，其認為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的督導者，在督導成效的表現與大學學歷的督導者相

較，未有顯著差異。

就研究顯示，受督導者的社工學歷越高對督導效能的評價越低，此現象是否反映

受督導者對受督導過程中，認為督導者在督導功能及督導活動上未達符合期待的表現，

且學歷越高者的受督導者感受越是明顯。以外，學歷越高的督導者，對自己督導成效

的評價明顯低於學歷較低的督導者。過往，多以督導者比受督導者有著更高的學歷，

然現在這種情況已出現了一些改變。當督導者沒有更高的學歷時，是否在督導過程及

成效上已產生影響？而社福組織又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問題？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

綜合上述發現，此現象是否意味著學歷越高的督導者具有更高的評估標準，而督

導者亦未能使學歷越高的受督導者對督導成效有更高的評價，或與未能清楚了解運用

各項督導活動的核心意涵有關？而督導者對於學歷越高的受督導者，該如何做何相對

應的調整，值得延伸討論。

四、為何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行政功能」的活動評價偏低？ 

由研究結果發現，督導與受督導者對督導「行政功能」的活動評價很低，此結果

與 Kadushin（1993）認為最不滿意的督導功能為「行政功能」的說法相仿。而 Poertner 
& Rapp（1983）亦提出，行政管理被督導者視為最主要的督導功能，此說法也未在本
次研究結果中獲得驗證。針對此現象是否可推論工作上，督導者或社工對於行政功能

的核心意涵與操作形式並不完全理解，是否亦認為督導者是行政管理而非社會工作專

業運作的角色？對此，許雅惠與張英陣（2016）認為督導與管理在實務工作中仍未被
清楚的討論，在關切績效多於品質的情況下，督導者必須承擔更多管理責任，督導工

 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的督導者，在督導成效的表現與大學學歷的督導者相較，未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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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支持管理者，而非支持受督導者。而在行政與執行面的責任，督導者亦必須為團

體績效（performance）的成敗負責（Weiss-Dagan et al., 2018），且在目標導向的驅使
下，督導者的行為可能受到督導成效的影響（Borman & Motowidlo, 1993; Brown et al., 
2002）。Noble & Irwin（2009）亦提到行政工作的運作是督導者以犧牲專業和實踐發展
為代價而得到的。

雖然，督導的行政工作可被視為重視服務效能、倫理與內外部則信（許雅惠、張

英陣，2016）。但由結果中亦發現，相對於「行政功能」的認知，認為行政功能比較標
準化、規格化與制度化，受督導者較為認同督導者有較多的關懷、支持、鼓勵與給予

肯定，且視為是必須的，但是否被督導者與受督導者視為工作責信的展現則不得而知。

此外，Wong（2006）提到年資愈長的實務工作者會更重視行政責信的功能。但在
本次研究中並未有相同的結果，此結果是否意味實務工作者對「行政功能」所意涵的

責信未有明確的認知？抑或並不重視對政府或贊助者應承擔的責信工作？這是非常

值得討論的。

五、督導者與受督導者認為影響督導成效的關鍵？ 

督導的最終目的是改善服務對象的生活狀態或提供照顧資源，如何有效的達到服

務隊的目的是督導工作最重要的考驗（Kadushin, 1993）。然而，證明特定督導活動的
作法對服務對象有直接影響是極為困難的，亦有眾多變項的因素無法控制。進言之，

本研究試圖通過檢查督導工作對督導者或受督導者，自評對於運用或接受各項督導活

動後，對於督導的有效性評價，以及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個人變項對達成督導效能的相

關性。

由本次研究結果發現，督導者認為「調解功能」中的支援活動是最為有效的做法，

而受督導者則認為督導者在「教育功能」的發揮才是最有效的。而 Tsui（2005）亦提
到在「調解功能」中，督導者協助受督導者解決工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與問題，可

視為一種解決問題能力的示範與指導，亦可視為影響教育與支持功能發揮的關鍵要素，

此說法也回應研究觀察所呈現的結果。

此外，雖然汪淑媛與蘇怡如（2010）認為督導者以行政、教育與支持三項督導功
能並重，且認為督導成效相仿。當然，督導者對各項功能有著共同責任，且在角色上

易為模糊與難以界定權重。然在結果中也發現，受督導者對於督導「教育功能」的評

價，明顯高於其他功能，此與汪淑媛與蘇怡如（2010）的研究結論明顯不同。此現象
是否也意味，督導者固然須以行政、教育與支持三項功能並重，然在實務工作中，受

督導者卻僅對教育功能的成效有明顯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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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檢視實務工作者的督導狀態與需求有其必要性

督導功能的發揮對從事社會福利服務有著重要作用，督導者對整體督導活動運用

與功能發揮，對督導者與社工而言同等重要。進言之，為使督導功能有效發揮，各項

督導活動的運用，應是督導與受督導者的需求與狀態而定。另外，無論是新手或資歷

較淺的督導者或社工，確有必要將認識督導功能的意涵列入教育訓練規劃。而對於年

資相對較深者而言，亦須重新檢視對於各項督導活動形式所認知的意涵、感受與需求，

尤其對於「行政功能」的各項操作形式以及強調社會工作責信的期待。

過去社福組織對於督導功能與督導角色認定，比較強調由上而下的思考，而當中

有非常明顯的年齡與年資問題，當實務工作將焦點放在年齡或年資較淺的督導或受督

導者時，年齡與年資較長的督導或受督導者，於實務工作中的督導狀態與需求應更被

重視。社福組織期待工作者可藉由督導功能發揮、人文價值建構、專業指導與均衡督

導運作，提升專業與服務品質，而此期待亦是未來督導機制發展的方向。

（二）督導者具有社工師證照是發揮督導效能的關鍵

督導工作可視為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一部份，相關的督導制度與設計亦不斷的改

變與修訂。組織運作與服務品質掌控，督導功能發揮與否更直接影響整體工作效能。

我國自 1997 年通過社工師法後，社工師證照的制度亦成為檢視社會工作專業程度的
工具之一，而具有社工師證照的社工員，在實務上亦多被組織視為未來督導者的主要

人選，亦為以儲備督導者的角色，提供各項的督導訓練與規劃。然而，具有社工師證

照的督導者是否真如期待一般，相對於沒有社工師證照者更具有專業性，甚至可展現

更好的督導效能？對於這樣的提問，過往並未有太多相關的研究。然在本次研究中督

導者具有社工師證照，確實在各項督導活動的運用與有效性，具有顯著影響力，亦被

視為發揮督導效能的關鍵要素。

（三）熟悉運用各項督導知能是提升督導成效的關鍵

提到督導者在實務工作中各項督導功能的運用，有時為相衝突的；甚至不被受督

導者所認同。本研究所提到督導功能中的八項督導活動，實務運用上勢必會遇到很多

的困難、挑戰與衝突。「優秀」的督導者可讓受督導者在督導過程中願意「表述」，且

增強信心、提高職業認同感、增加概念化和個案處遇能力，接受建設性的反饋，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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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問題，感受到重視和尊重（Pomerantz, 1993）。進言之，面對督導工作中可能出現
的影響或困境，督導者更是需要具備督導專業知能，以及學習與受督導者良好溝通與

教育的模式。隨著督導與受督導者彼此獲得的經驗有所正向變化時，兩者之間的關係

亦可有正向發展。具有正向關係可使督導者直接指導受督導者工作事項時，可有更良

好的互動模式將理論與實務連結，且在過程中整合與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並提供反

饋與建立信賴與模範。當受督導者出現明確錯誤時，督導者亦可明確給予正確資訊並

更正錯誤，使受督導者了解錯誤的原因及問題的盲點。

當然，具體有效的督導行為包括，督導型態或風格具有彈性，面對不同的受督導

者皆可給予高度的同理，以及提供適切的支持與支援，關注每位受督導者的狀態，依

據不同的學習與工作能力提供適切教育與指導。面對工作中的各項事務，督導者應強

調不批評的溝通與積極互動。亦需有針對性的觀察教學和提供反饋，督導者除了須要

提升自身的教學技巧外，亦須提升與受督導者的互動品質與次數（Smith, & Kerr, 1993）。 

二、建議 

（一）對督導者

1. 對於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受督導者，督導者需有相對應的督導方式與規劃

督導者應思考對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受督導者，在整體督導活動運用需有更適

切的操作形式。依據受督導者的教育程度與能力加以區分，以督導活動的意涵與操作

形式為基礎，檢視評估相對應的方法與策略，提升整體督導效能。

2. 重視與強化督導行政功能的發揮，並視為達成專業責信的重要手段

督導者須將行政功能所意涵的責信價值納入，不能僅視為單純的行政工作，仍應

重視與強化督導行動活動的運用，且將其視為達成專業責信的重要手段。

（二）對受督導者

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受督導者，在實務工作中為使督導者了解所遇到的問題或

期待，可依據個人工作狀況或困擾（惑）之處，在個別或團體督導時，明確表達個人

在督導過程中的需求與期待，藉此提升整體督導成效與達成接受督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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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社福組織

1. 具社工師證照可列為進（晉）用督導職務的參考條件

多數社福機構在選擇適合人力擔任督導職務時，往往將是否具有社工師證照列為

主要考量的條件。而在本研究結果中亦發現，具有社工師證照的督導者，明顯對於發

揮督導效能具有關鍵影響力。據此可建議社福組織或單位主管，未來在督導資格設定

或選擇督導職務條件時，具有社工師證照可列為進（晉）用的參考因素，並將重點放

在督導相關專業知能與職能的評估，以及對督導功能與活動意涵的理解與運用能力。 

2. 提升 50歲以下督導者在能力提升、情緒支持與表現認可等督導活動的運用成效

督導者多認為督導教育與支持功能的發揮，是實務工作中須具備的督導知能，然

在本次研究中則發現，50歲以下的督導者在運用能力提升、情緒支持與表現認可等督
導活動的成效上，明顯不如 50歲以上的督導者。對此，建議對於年齡在 50歲以下的
督導者，社福組織可針對 50 歲以下的督導者提供適切的教育訓練規劃，建構督導者
運用「能力提升」、「情緒支持」與「表現認可」等督導活動的操作技巧。

3. 使督導與受督導者都了解「督導」的意涵與重點

社福組織需表達對督導重要性的看法，強調督導功能、活動與操作形式所帶來的

影響。且對於不同督導或社工年資的督導與受督導者，可依據個別狀態與需求更有條

理與系統的提供支持。定時調查督導的有效性，並規劃可獲得認同的訓練與資源。督

導工作無論由個人、組織或個案服務等面向，具有重要意義與價值。進言之，彙整本

次研究結果後，認為社福組織中的實務工作者都需要清楚知道適切督導的關鍵，分別

為：

(1) 在什麼情況下需要進行督導或被督導 

(2) 須思考如何確保和發展督導的內容與品質 

(3) 需思考與制定評估督導成效的方式 

(4) 不同條件的受督導者需有相對應的督導策略 

(5) 機構與督導者須定期評估須接受哪些相關的教育訓練 

(6) 強化督導者對行政職能的運用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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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究限制 

本次研究單位為民間社福組織的實務工作者，且各地所獲得樣本數略有差異，分

析結果無法完全推論至公部門及代表全國。雖可了解督導與受督導者對於督導效能的

感受或想法，但以相對結構性的問卷為主，難以避免內容略為主觀。再者，由於本受

訪對象服務屬性多為社會福利服務領域，未能獲得更多其他服務屬性樣本數，不易探

究所屬服務領域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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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研究調查問卷（不含基本資料）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督導功能各項活動的有效性評價

1=完全無效   2=無效   3=普通   4=有效   5=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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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操作性定義與衡量工具

(一)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個人變項操作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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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項督導活動的操作性定義（編碼）表 

資料來源：Kadushin & Harkness (2002); Munson (2001); Wo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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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第一作者申請 110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
學開發及推動策略研究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負責指導靜宜大學「性別暴力

教育課程教學開發及推動策略研究計畫」。此計畫藉由不同課程產出性別暴力防

治教育教案、教材及課程模組；同時也辦理了全校性別暴力防治教育講座，提供

全校教職員和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本研究主要以討論性別暴力防治教育課程內容的各個方面，包括「性騷擾」、
「性霸凌」和「性侵害」等三個層面，提出了對性別暴力防治教育課程教學開發

的建議。此外，通過蒐集全校性講座的量化數據和質性回饋並進行分析，作為性

別暴力防治教育課程開發成效的評估依據。透過梳理文獻與資料分析充實本文之

內容，期望成為未來相關課程和研究團隊的參考方向和開發基礎。 

 

 

關鍵詞：性別平等、性別暴力防治、課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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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author of this paper applied for the 110th academic year grant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carry out the project titled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erved as the project leader.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supervising the research project on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Gender 
Violence Education Curriculum" at Providence University. This project aims to develop 
gender violence prevention education lesson plan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urriculum 
modules through various courses. Additionally, campus-wide seminars on gender 
violence prevention education were organized, open for faculty and students to attend 
freely. 

The main focus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various aspects of gender violence 
prevention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tent, including "sexual harassment," "sexual 
bullying," and "sexual assault," and to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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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uch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s. Furthermore, quantitative data and 
qualitative feedback collected from campus-wide seminars were analyz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gender violence prevention educ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By 
enriching the conten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data analysis, this paper aims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and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levant courses and research teams. 

 
Keywords: gender equality,gender violence prevention,curriculu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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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校是培育未來社會公民的重要場所，為因應校園性別議題之教育需求，本

文以校園為主軸，探討在學校中推動性別暴力教育課程重要性及相關策略。 

為探討我國對於性別暴力防治的前因及背景，有學者指出臺灣早期受制於國

內外政治社會環境和父權觀念的影響，普遍存在著對性別暴力的誤解，並且對婦

女受暴議題缺乏重視，這使得推動性別暴力防治工作變得極為艱難（張秀鴛、吳

冠穎，2016）。為了推動性別暴力防治工作，內政部於 1997年成立了性侵害防治
委員會，隨後在 1999年成立了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2002年這兩個委員會合併
為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負責我國家庭暴力和性侵害防治工作。

然而，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性別角色與關係也隨之改變，但性別平等、性別暴

力防治等教育的實踐仍然面臨挑戰。自性別平等教育法實施以來已有十年之久，

學校對於性別事件的處理程序已經建立起一套完善而周密的體系（吳志光，2014），
但在教學實踐的過程中，教師和學生對於相關法治觀念與暴力犯罪防治制度的瞭

解仍顯不夠，又學校行政運作在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由於經驗不

足或未進行有效培訓，時常導致校園性別事件的行政處理一直存在著各種問題

（吳志光，2014）。為了實現性別平等教育、性別暴力防治教育等課程目標，我
們需要從校園中的教育開始，尤以課程開發和推動對於培養學生尊重多元性別差

異、消除性別歧視至關重要。本文除了專注於「性騷擾」、「性霸凌」和「性侵害」

等議題外，更應該關注學生對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對於刻板印象的探討，

有學者指出在認知過程中，當人們面對龐大的資訊量時，常會將相似的資訊歸納

歸類。當某些特定詞彙浮現時，往往會引發過去對該詞彙的印象或思維模式，這

有助於簡化複雜的思考過程。然而，這種思維方式容易形成或複製刻板印象（游

美惠，2018）。由上所述，透過課程開發提供學生多元性別教育，重新認識性別，
建立平等氛圍。現今對性別課程關注仍不足，需加強法規認知，突破性別刻板印

象，縮小性別角色差距，強化性別平等教育實踐，提升師生性平意識，打造友善

校園。 

本文將以當今現況作為研究背景，探討在性別平等教育法等法規落實之後，

目前社會對於性別教育之實務情形，如何透過學校以教育方式教導，使不論教師

或是學生能更尊重多元性別差異，並消除性別歧視，藉由性別暴力防治教育等課

程之開發及推動策略之相關研究，其開發課程包含：規劃課程開發創新精進發展

計畫，將所發展和試教修正之課程轉化為微課程模組，發展為課程大綱進行試教，

以拓展課程單元面向和內容豐富度，累積足夠之課程模組，進行課程之完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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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性別地位以期能達到憲法第 8條之實質平等。本文除了針對課程開發教案之
分析，也以講座參與者的量化數據和質性回饋，評估性別暴力教育課程的成效，

以提升校園性別教育品質。通過修正和改進，使課程更貼近學生需求和社會現實，

以更有效地達成教育目標，並為未來學校課程和教學提供參考方針。 

貳、性別暴力防治教育：校園實踐與法規探析 

本節以三個面向來分析性別暴力防治教育之內容，首先是探討校園性騷擾、

性霸凌、性侵害，並進一步探討各種性別議題、犯罪現象、影響因素以及相關的

法律規範和處理策略；其次是性別暴力防治教育：校園生活的觀察與分析；及校

園與生活中案例列舉及相關法規知能。分述如下： 

一、探討校園性騷擾、性霸凌、性侵害 

    性別暴力是指基於性別差異，使某性別特別容易成為另一性別的暴力對象，
其形式包括威脅、強迫或任意剝奪自由，不論是發生在公共領域或私人領域，都

可能對被害人造成身體、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傷害或痛苦。這種暴力可能包括親密

關係暴力、性侵害或性騷擾等（李美珍、林維言、郭彩榕，2013）。在過去二十
年間，台灣已逐步認識到性騷擾、性霸凌、性侵害等問題的嚴重性，並陸續通過

和實施相關的防治法律。為了落實這些法律，台灣努力建立了專業的防治網絡，

將公共資源與法律、社工、醫療、警政、心理等其他專業領域結合起來，共同協

助受害人走出困境（王曉丹，2015）。 

校園環境實屬一種小型社會，由不同家庭、背景、區域、性別等的教師、學

生組織而成，彼此間又互動頻繁，更可能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

狀況之發生。鍾宛蓉（2013）提到：「性別議題的核心在於『尊重』而非『性』、
『性別』」，「性」作為人類繁衍後代的方式，是人類最為原始的慾望，也是愛的

表現之一，故身心靈隨著年齡的成長及轉變，這種本能的性慾望及想法也會正常

的隨之產生，世界基於平等，兼容人們獨一無二的個體，思想及價值觀也會因人

而有所不同，故「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等多方面

之意識更是有所差異，人們自身可以接受的性概念更是如此，無論是言語、肢體

接觸、態度行為甚至是性交，只要是出於不懷好意的心態都是讓人感到厭惡的，

接受的程度會因為態度、行為以及對象有所不同，如親人之間的親密行為在外人

上可能就無法承擔，他人的舉止若逾越了每個人可以接受的界線，就會令人感到

不適，反之亦然。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的性別統計指標，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逐年增加，顯示校園生活存在著危機。為有效預防此類事件，學校應實施事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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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及事後處理措施。根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改善校

園安全措施、宣導性別教育，並禁止師生間違反專業倫理。另外，建立專業處理

團隊，確保接獲通報後能迅速且有效處理，維護校園安全與正義。 

鍾宛蓉（2013）提到：「發生校園事件主要因素是『權力差距』和『不尊重』
的態度」，其實在性別事件裡，事件人的年齡、性別範圍極大，任何人都有可能

受到侵害或是成為行為人，故在性別事件裡年齡、性別、長相都不是行為人犯案

的動機及選擇條件，主要是因為權利及地位上的差距導致行為人的行為放蕩，以

及不尊重他人的價值觀使行為人更加放肆。當事人間的身分、性別、霸凌、族群、

性傾向等等各面向的差距，都可能造成權力差距的產生，衍伸出惡劣的事件發生，

並不僅限於性別事件。可顯而見，在校園性別事件裡，行為人及被害者的通常都

是以強欺弱的上下關係，故發生校園性別事件乃是因為「權力差距」與「不尊重

之態度」。因此，為有效探討校園內所發生之性別暴力防治教育，本文將接續針

對性霸凌、性騷擾及性侵害三種校園內常見之性別事件樣態，並依據相關法規做

闡釋。 

首先，根據張榮顯、楊幸真（2010）綜合國內外學者研究，整理出之定義，
認為性霸凌是長時間、惡意且具有重複性地對於他人的身體部位、性別、性傾向

或是性別認同等與「性」，以言語、社交關係或是肢體上的暴力方式加以侵犯。

又霸凌有多種分類架構，若以外顯行為來區分霸凌類型時，只要是涉及與性有關

的霸凌行為，即可稱為性霸凌，其具有兩造權力不等與權力濫用的特徵（張榮顯、

楊幸真，2010）。游美惠（2014）更加以闡述，性霸凌意指個人的性別認同或性
表現而給予的霸凌，包括言語羞辱與威脅、散布謠言、不當身體接觸等。 

其次，性騷擾之定義，從法理定義觀之，我國《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之規

範，「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行為…」本條文所包含的例示，包涵了兩種性騷擾型態：「交換型之性騷擾」
（quid pro quo sexual harassment），及「敵意工作環境型的性騷擾」（hostile work 
environment harassment）。而有關校園性騷擾的定義，特別是在教育和培訓場所
中，性騷擾事件最為普遍也最為嚴重（高鳳仙，1999）。在學校發生的性騷擾通
常被稱為「學術性騷擾」，這也是性騷擾的一種形式（黃富源，1997）。所謂的「學
術性騷擾」指的是一種在性與性別認同方面的權力濫用，導致妨礙或傷害學生完

整的教育福祉、氣氛或機會的行為（Fitzgerald，1990）。楊佳羚（2003）指出，
性騷擾是權利不平等的產物，不僅是法律問題，也關乎人權和性別暴力議題。性

騷擾讓受害者處於一種敵對的環境中，這間接地對受害者造成生理、心理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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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傷害。尤其 2017年美國掀起並席捲全球的「#MeToo」事件，其為譴責性侵
犯與性騷擾行為之運動，對於當前我國頻繁發生的性騷擾事件敲響了警鐘，使我

們對性騷擾防治的立法制度是否真能給予受害者一個安全可信的保障感到質疑。 

2018年底，一本名為《沉默的島嶼：校園性侵事件簿》的書籍橫空出世，以
吹哨者的姿態再次將校園性侵議題推上台灣社會的檯面。書中揭露了都會和偏鄉

地區發生的四起性侵事件，涵蓋從誘姦到強迫性交等不同類型的案件，令人震驚。

受害者無法開口說出遭遇，或被迫保持沉默，這些事件對他們的身心靈造成深深

的傷痕。針對性侵害的定義可以從《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解釋，指的是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所規範的犯罪行為。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問題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

台灣亦然。鄒翊宸（2015）指出當主管機關及學校基於行政權處理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時，涉及對基本權利的干涉，因此除了需要有法律依據外，也應該考

量行為的正當性。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對於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的

調查處理，應由具有專業性的組織依循制度化的程序來進行。王麗容、黃冠儒

（2021）認為受害者對於體制的不信任或許來自於對校園求助機制的不了解，亦
或許來自對於現今性平機制並不符合現實的期待，由受害者求助的過程面臨許多

問題，對於校園求助機制能在處理相關案件之前能明確告知內容或過程帶來的不

適，以期能透過此機制使受害者能有效感受到體制的效果，並能使受害者恢復正

常的生活。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所公布的資料，校園性侵害和性騷擾事件的發生令人憂慮。

在法律上，校園性平事件主要由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和性騷擾防治

法規範。若事件牽涉學校內的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則以性平法處理；

若涉及「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或「雇主加害受雇者或求職者」，則依性工法辦

理；其他情況則以性騷法處置。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統計，國中階段是性平事件高

發區，多為男性加害女性，關係多為同儕。為保障學生權益，學校應提供安全的

學習環境，並依相關法律制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措施。這些措施

旨在通過行政處分並配合司法機關的移送方式，以威懾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等性

別事件的發生。 

二、性別暴力防治教育：校園生活的觀察與分析 

    性別暴力防治教育的核心在於以「性」為價值的教育課程。20世紀初的美
國社會逐漸開放，引發了對性教育的關注。然而，當時的性教育仍缺乏系統

性，知識不足且保守。相關課程著重於解決性病等問題，強調性慾的抑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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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性的生理和心理知識（林燕卿，2006）。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性教育不應
僅強調抑制慾望，而是應該提供全面的知識，包括生理、心理、社會和人類學

等各方面。透過此種人性化的教育，個人可以更負責地處理自己的性行為，有

效降低性別暴力事件的發生（張麗雲、吳璧如，2007）。 

傳統性教育通常僅著重於生理差異，探討男女生殖器官及親密關係、生育問

題。然而，這種教育觀念需要更多改進，特別是考慮到現今社會多元化的趨勢和

性少數族群，如 LGBT，其為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
性戀者（Bisexuals）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一個集合用語。因此，性教育
和性別教育的重要性日益突顯。以玫瑰少年葉永鋕事件為例，畢恆達教授（2000）
在其文章中以其他學生的旁觀者視角描述了葉永鋕在學校所遭受的暴力。一位中

輟生曾強迫葉永鋕代寫功課，理由是「他看起來像女生好欺負」，甚至對葉永鋕

進行暴力行為，嚴重到需要接受醫療治療。從中可以理解到對性和性別知識的缺

乏，以及由此產生的權力觀念，可能轉變為暴力行為。這些事件帶來了巨大的痛

苦，但若從教育端進行改變，將是社會的一大進步。政府於 2004年通過《性別
平等教育法》，將原本的「兩性」平等教育擴展至「性別」平等教育。這意味著

從教育方面開始推動性別平等觀念，並從校園硬體設施到軟體政策都加以強化，

以及採取其他相關措施，將性別平等的理念真正實踐於校園之中（陳惠馨，2005）。 

    性別暴力防治教育在校園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隨著對性別暴力問題的關注
增加，校園環境中這一議題變得更加迫切。其實際應用和影響如下： 

(一) 性別暴力防治教育的核心在於提供學生性別平等和尊重的理解，透過教育
課程和活動培養學生辨識和應對性別暴力行為，促進校園氛圍的健康發展。 

(二) 校園是一個學生接受教育和社交互動的場所，但也可能成為性別暴力行為
發生的地方。性別霸凌、性騷擾、性侵害等問題在校園時有發生，給受害者帶來

身心傷害。因此，性別暴力防治教育應該是學校的重要課程之一，以提高師生對

這些問題的認識和應對能力。 

(三) 校園性別暴力問題源於權力不平等和缺乏尊重。學校需建立公平、尊重的學
習環境，禁止一切形式的欺凌和歧視。同時，學校應設立有效的性別暴力事件報

告和處理機制，保障受害者權益，對施暴者進行嚴懲。 

(四) 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積極支持校園性別暴力防治教育。透過法律法規和政策
支持，加強對性別平等教育的宣導和實施，以促進校園生活的和諧與平等。 

       總體來說，性別暴力防治教育在校園扮演關鍵角色。透過教育，培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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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性別意識和尊重價值觀，建立安全、和諧的校園環境至關重要。政府、學校

和社會各界應共同努力，推動性別暴力防治教育，保護學生權益，促進社會和諧

進步。 

三、深入校園中的性別暴力：現況與防治 

    校園中的學生行為往往反映了家庭結構中的權力關係，同時也受到媒體錯誤
觀念的影響。家庭中，女性通常被塑造成被動和溫柔的形象，而男性則被賦予更

多的權力和角色定位。媒體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性別刻板印象（吉正英，2019）。
因此，這些刻板印象導致對不符合傳統性別角色的學生的歧視，甚至可能演變成

霸凌行為。儘管接受了性別平等議題之教育，但仍有學生持有偏見，使得受影響

者處於被欺凌的境地。對抗這種情況，有學者主張將性別平等觀點融入法律課程，

以促進社會對所有人的平等尊重。 

    有關校園暴力事件層出不窮，更威脅著學生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嚴。除發生
於常見言語及行為上之侵害行為事件，過度追求、分手暴力、同性間之性侵害或

性騷擾、師生間情愛關係、上位者利用權勢侵犯下位者、家庭內暴力及性侵害或

性騷擾等相關事件，在現今複雜的社會裡都曾經發生過，甚至發生機率及數量有

越來越高之趨勢，這不僅僅是學校所需注意，也是家庭所需關注的。故必須深入

了解這些黑暗面，並加強警惕，以避免成為性別暴力事件之受害者及加害者。其

校園常見案例，茲分述如下： 

（一）在網絡互動中，可能存在性侵害和性騷擾的情況，因此在與網友見面時，

應留意對方的舉止和言語，以防止深陷「約會強暴」的危險。 

（二）偷窺、偷拍和暴露狂是常見問題，這些行為侵犯了他人的隱私和人格尊嚴，

構成性騷擾的行為。根據刑法相關條款，可能構成妨害秘密罪，並可能被要求刪

除不雅照片。 

（三）在公共場合使用不雅言詞，如「不舉」等，會令他人感到不舒服，這樣的

言語具有性意味，構成性騷擾。雖法律中對於「性騷擾」和「性霸凌」的區分仍

存在爭議，但學校應適當處置，包括道歉、教育、輔導和預防措施等。 

（四）性別歧視不僅限於異性之間，男性或女性都可能對男性或女性進行性別歧

視，甚至同時對男性和女性進行性別歧視。         

    校園和社會中的性別暴力事件呈現多樣化，而教育則是預防這些事件的關鍵。
教育被視為實現學習權的主要途徑，也是傳遞價值觀的重要媒介之一（吳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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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因此，進行性別暴力教育改革至關重要。學校應積極介入，教導學生相
互尊重和友愛，並強調任何形式的侵犯他人身體和尊嚴的行為都是不可接受的。

同時，家庭應該重視對尊重和平等觀念的教育，以培養孩子良好的價值觀和行為

準則。 

參、性別暴力防治教育及課程開發與實踐 

    本節主要探討了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的「兒童青少年偏差行為專題課程研
究」和犯罪防治研究所的「性別暴力專題課程研究」以及「全校性別暴力防治

教育系列講座」。另外，本次研究之課程因受 COVID-19疫情影響，原訂之實地
教學無法如期進行，故後續之執行計畫僅提供課程教案和教材給社福單位使

用，因此課程之教學成效僅限於研究團隊內部評估之建議。 

一、教育研究所「兒童青少年偏差行為專題課程研究」 

透過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的「兒童青少年偏差行為專題研究」課程，深入探

討了兒童和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形成過程，試圖透過理論模型解釋其成因和影響。

課程組成了「兒童青少年偏差行為專題研究」服務學習團隊，與財團法人天主教

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縣私立安仁家園合作。團隊探討了多個偏差行為主題，如逃

學、翹家、說謊、偷竊、吸毒、性騷擾、性霸凌、性侵害和家庭暴力，並由學生

進行相應的研究和報告，製作了教學課程。然而，由於當年受到 COVID-19疫情
影響，原計劃的實地服務無法實施，改為提供教案和教材給安仁家園使用。 

服務學習團隊根據機構的服務對象，開發了性別議題相關的課程，旨在作為

輔導、預防和態度養成的服務學習。課程涵蓋課程指導、教育訓練、主題課程、

心靈成長課程、師生座談和課程檢討等內容。雖然無法進行實地服務，但團隊仍

致力於提供高質量的教學教材和課程，以幫助兒童青少年了解和預防偏差行為。

課程開發的目標是為青少年的成長和發展創造更安全、更健康的環境。有關課程

開發，本文針對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性騷擾」課程之開發 

    性騷擾的定義一直以來都模糊不清。即使有明確的立法定義，但在校園或職
場中發生的性騷擾事件中，許多受害者往往是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當時我感

到不舒服的，對方是在對我性騷擾啊！」因此，在教案設計中，研究團隊採用情

境劇場的方式引導學習者檢視平常的習慣性「語言」、「行為」與「思想」是否實

為對他人構成性騷擾。情境劇場影片設定在某國小課堂內的性騷擾宣導，老師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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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學生以自己的觀點演出性騷擾情境。然而，演繹被騷擾者的學生並未表現出

不舒服的樣態，因此引發學生對「性騷擾是什麼」的疑問。 

    性騷擾包括許多樣態，例如在中小學校園盛行的脫褲子遊戲，以及對他人說
「洗衣板」或「巨乳」等。課程設計的研究生通過情境劇場引導學習者，進行簡

報宣導，涵蓋以下三個方面：一、定義與分類；二、性騷擾的成因及可能的預防

方式；三、性騷擾防治的相關法規。性騷擾的定義除了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規定，即「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外，還參考了
美國學者 Fitgerald（1988；引自李佩珊、陳香廷、洪瑞兒，2018）的分類，其將
性騷擾依情節輕重分為：一、性攻擊；二、性要脅；三、性賄賂；四、性挑逗；

五、性別騷擾。此外，根據蘇滿麗（2013）的觀點，性騷擾不僅包括肢體接觸，
還包括言語和情境製造等。 

    了解性騷擾的定義及分類，研究團隊接續由鄔佩麗（2005）的分類加以歸納
出性騷擾的成因，主要分為： 

1.社會學習觀點： 

旨在解釋性騷擾的行為可能來自於青少年模仿大人的行為，則理所當然

地對他人做相同的行為，因此，學生更應該有分辨的能力。 

2.集體效應： 

即若大部分人都做某種行為，行為人自身不做該行為則有不屬於這個群

體的感覺。在這兩者交互影響下，課程設計者提出了學生應該要先明白法律

規範，清楚知道行為的適當性及合理性，由自身做起進而減少性騷擾事件的

發生。 

    除此之外，引用黃煥榮（2017）的社會文化理論，協助學習者以此視角檢視
性騷擾發生的社會和政治脈絡。從這一理論的觀點來看，性騷擾主要源於性別不

平等和性別歧視。同時，通過介紹《性騷擾防治法》，向學習者傳達了一個重要

的訊息：在法律出現後，需要改變大男人主義的思維，不再將女性視為物品，才

能減少性騷擾事件的發生。在性騷擾的成因部分，課程設計者梳理了性騷擾研究

的脈絡，並強調了現今社會對性別應有的正確概念，尤其強調了性別之間的尊重，

進一步凸顯了性平教育的重要性。 

    關於對於性騷擾可能的預防方式，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學生群體，分別提出不
同的預防手段，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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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小階段： 

應當了解自我身體的自主權，以及學校應當提供親師生溝通管道，讓孩

子能主動說出被害經歷，以提供協助，並特別點出了性平教育應當從小開始

讓青少年能正確的分辨出對錯行為；另外，更以影片加深教育兒童自保觀念

的重要性。 

2.中學階段： 

由於青少年漸漸發展出對性的好奇，因此需在此階段教育學習自我保護

的技巧、對性騷擾迷思的認識、即時性的防治性騷擾教育及正確的法治觀念。 

3.大學階段： 

需培養性別敏感度、隨身攜帶防身物品、學習防身技巧、勇於拒絕並遠

離性騷擾的威脅。 

        針對以上所開發的教案考慮了不同年齡層學習者的需求，提供相應的性
別教育方式，期望能對各群體進行有效的教育。除了理論知識外，課程設計者還

介紹了相關的性騷擾防治法規，以培養學習者的法治觀念，讓他們知曉如何預防

違法行為，並了解受害者可以尋求的法律協助。透過情境劇場的引導，教案清晰

地定義了性騷擾，並整理了多種性騷擾的成因，同時根據不同年齡層分類提供了

預防性騷擾的方法，以幫助每個學習者學會如何自我保護。 

（二）「性霸凌」課程之開發 

    此課程、教案聚焦於 2000 年春夏交替時發生的一起事件，即玫瑰少年葉永
鋕被發現倒臥在廁所的血泊中。這一事件成為了《性別平等教育法》制定的催化

劑。此事件的發生不僅反映了校園環境存在的問題，更深層次地挑戰了性別刻板

印象，以及長期缺乏的性別教育。因此，課程設計者將 40分鐘的單元課程命名
為「勇敢說『不』」，並分為四個部分，具體內容如下： 

1.危險情境的認識： 

課程設計者以張榮顯、楊幸真（2010）的定義為出發點，將霸凌解釋為
一個學生長時間遭受一個或多個同學的欺負或騷擾，或被特定同學定為霸凌

對象而受到侮辱的情況，並以卡通人物《哆啦 A夢》的內容為例，引導學生
理解霸凌的概念，以使他們對此產生共鳴。接著，透過各種小故事形式清晰

地描述不同類型的霸凌，包括關係霸凌、言語霸凌和身體霸凌，以增加學生

對霸凌的理解和認知。在學生瞭解霸凌後，透過活動教導他們在面對霸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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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向哪些人求助，例如父母、老師、同學、校護和警察，並用手指來代表

這些求助對象，以便學生記憶。同時，提醒學生應對一些陌生或陰暗的場所

保持警覺，並建議結伴同行。 

2.身體界線的設定： 

課程設計者讓學生用塗鴉的方式在空白人形玩偶的背面畫出他們不想

被他人觸摸的身體部位。在這個過程中，設計者不僅讓學生自由表達，還口

頭提示了一些隱私部位的重要性，以加深學生對身體界線的認識。 

3.性霸凌的認知： 

透過課程設計者介紹了受到霸凌可能造成的影響，如身心適應問題、學

業受影響、自信心和自尊心受挫、親密關係受損、自傷行為和精神疾患等。

這有助於讓學生意識到霸凌事件對他人的影響，進而學會尊重他人的性別特

徵和性取向，減少對他人的傷害。 

4.課堂總結「堅決拒絕」： 

課程設計者鼓勵學生展現性別友善態度，並果斷制止不友善行為，如有

需要可向學校相關單位舉報。整個課程以「尊重、果斷說不、設定明確身體

界線」作為統一主題，讓學生勇敢面對性霸凌並加以防範。 

    上述課程、教案的核心在於激發學生對性霸凌問題的認識，並提供應對策略，
以促進友善、尊重的校園氛圍。通過解釋和討論不同類型的霸凌行為，學生能夠

更清楚地理解其嚴重性及對受害者的影響。同時，引導學生設定個人的身體界線，

加深了他們對自我保護的認識。最重要的是，強調了每個人都有責任堅決反對霸

凌行為，並提倡尊重和友善的態度。這樣的教育不僅在校園中發揮作用，還有助

於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和價值觀。 

（三）「性侵害」課程之開發 

    為了讓學生意識到性侵害的嚴重性和危害，課程設計者將教案的主題命名為
「遠離性侵害」。透過這個主題，希望學生能夠從自身的感知開始，建立健康、

安全的身體界線，並致力於遠離性侵害的威脅。課程內容包括：引起動機、何謂

性侵害、個案介紹、性侵害成因、如何改善與預防。 

    此課程旨在讓學生全面了解性侵害，並提供方法來改善和預防性侵害事件。
此外，該課程的學習目標涵蓋了認知、情感和技能三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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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知：幫助學生認識自我，並意識到自己的身體界線。 

2.情感：培養學生尊重他人和自己的情感能力。 

3.技能：期待學生能夠思考周全以保護自己，並具備與他人清晰溝通的能力，
以確立清晰的身體界線。        

    再來，關於個案介紹的部分，課程設計者從許多新聞資料中篩選提出了六個
案例，且分別對個案例作簡介探討。第一個案例：為棒球隊員涉霸凌性侵（華視

新聞網，2020），為同儕之間的案例，課程設計者特別點出從此案例可以觀察到，
性侵害的發生不僅限於異性之間，同性之間亦可能發生；且藉此案例給學習者們

一個正確觀念：受侵害一定要即時告知信任的人，以求他人協助。第二個案例：

少女疑遭爺爺、爸爸及堂哥性侵十年（三立 Live新聞，2014），為親人之間的案
例，課程設計者亦提出現今統計數據佐證台灣性侵害案件以親人案例為多數。第

三個案例：台南優良教師竟是狼，被控 20多年性侵超過 20年（東森新聞，2019），
為校園性侵害案例，課程設計者藉此分析校園發生性侵害的事件，在教室與學生

之間權力不對等的狀態，即使受侵害更應勇於提出請求協助。第四個案例：裝乩

童騙櫃姐性侵得逞（中天新聞，2020），為宗教騙色案件，課程設計者從此案件
告知學習者們應具有分辨是非能力。第五個案例：14歲少女網路遇 15歲狼被性
侵（蘋果日報，2021），為網路交友性侵案，提醒學習者們面對各種不同的親密
關係相對人都應保持警戒。第六個案例：長榮馬籍女大生遭擄走殺害（TVBS新
聞網，2020），為陌生人性侵案例。 

    課程設計者以生物與生理、心理以及社會心理因素為基礎，探討了性侵害的
成因（鄭瑞隆，2006）。從生物學與生理學的角度來看，研究指出雄性生物可能
因具有較高的性高慾望和較高的睪丸酮激素水平而更傾向於進行強迫性和暴力

性行為，而雌性生物則可能更傾向於抵抗這種行為（Wrangham & Peterson, 1996；
鄭瑞隆，2006）。也有部分因生理功能方面缺陷，而行使更暴力的性侵害手段滿
足其慾望（楊士隆、鄭瑞隆，1999）。另外，心理因素方面的人格特質理論則認
為，性侵害者可能因其心理問題而表現出與一般人不同的行為特質。而在社會心

理學的觀點下，過去的性別刻板印象和父權主義的影響可能導致了女性更容易成

為男性侵害的對象（鄭瑞隆，2006）。透過這些觀點的探討，課程設計者試圖為
學習者們勾勒出性侵害的輪廓，使他們能夠全面理解性侵害的成因，不僅僅局限

於個案分析，還包括學術探討及定義。 

    課程的結尾，課程設計者提供了學習者應對不同情況的預防和改善方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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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避免帶路給陌生人、不隨意搭乘陌生人的車、避免單獨行動、不喝不明飲料或

離開視線範圍的飲料。對於熟人情況，則建議建立好身體界線、待在開放空間、

明確表達不願意、並在面對侵害時果斷地做出正當防衛。為了幫助學習者更全面

地了解台灣目前的性侵害案例，不僅僅依賴單一案例，而是通過廣泛搜集新聞資

料，以多元的新聞案例來建立學習者對性侵害的認識。透過新聞畫面的呈現，讓

學習者意識到性侵害事件的普遍性，並與自身產生關聯。此外，引導學習者以深

入的學術觀點來理解性侵害的成因，從心理學、生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進行探討，

揭示了性侵害犯罪者的根源，使學習者對性侵害有更全面的認識。 

二、犯罪防治研究所「性別暴力專題課程研究」 

    本課程旨在深入探討性別暴力領域的知識，以強化對「性騷擾」和「性侵害」
兩個層面問題的理解和應對能力。源於犯罪防治研究所的「性別暴力專題」基礎，

該課程致力於分析台灣性別暴力政策執行的服務機制和系統，並提供相應的倡議、

預防和輔導方案。通過加強情感教育，建立正確的性別觀念和尊重多元性別，以

及完善社會機制，打造一個安全和諧的社會環境。 

    此外，犯罪防治研究所的「性別暴力專題」課程更深入了解性別研究和暴力
成因的理論、法律和現象。透過討論政策的性別意涵和反性別暴力政策，以及對

性別暴力犯罪的犯罪本質和心理歷程的探討，該課程涵蓋了多個議題，如性別平

等、性騷擾、性霸凌等。同時，進行與性別暴力相關的專題研究，以促進教材、

課程和講座的開發。對於課程及教案開發的背景和動機，以下將進行兩方面的分

析： 

（一）「性騷擾」課程之開發 

    不論性別或身分，許多人都可能曾經歷過性騷擾，但由於其模糊的定義和難
以確定性質，大多數人在遭遇性騷擾時常難以立即做出反應。課程設計以「性騷

擾的迷思」為前言，分為三個部分： 

1.性騷擾的界定 

根據《性騷擾防治法》的規定，明確指出性騷擾不僅包括性侵犯，還涵

蓋了任何讓他人感到不舒服的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行為，並且這種行為的界定

因人而異。更進一步提醒學生，在遭遇這類事件時應勇於表達自己的不舒適

感，以避免社會對性騷擾行為的合理化。因此，可藉由課程深入了解性騷擾

行為模式和定義則變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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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了身體觸摸還有哪些算是性騷擾 

本部分探討性騷擾的定義，引用了曾孆瑾、古允文（2010）提出的兩類
定義：「法律定義」和「經驗定義」。首先，討論了美國對性騷擾的法理界定，

包括以性別為基礎的歧視行為、違反自由意願、具有性質、發生於權力關係

中以及影響就業或學業權利等特點（羅燦煐，2002）。其次，介紹了性騷擾
的經驗定義，根據李佩珊、陳香廷、洪瑞兒（2018）所稱，依照國外學者 Till
（1980）及 Fitzgerald, Shullman, Bailey, Richards, Swecker and Weitzman（1988）
的研究，將性騷擾分為性別騷擾、性挑逗、性賄絡、性脅迫和性強迫等五種

程度。綜合以上兩種定義，有助於對性騷擾的認識。 

3.是否是我太敏感而造成誤會 

本部分以「應對性騷擾」為主題，課程設計者總結了我國衛生福利部和

警察機關針對性騷擾的應對方式，提出學生在遇到性騷擾事件時可向周遭人

尋求協助，也可以向主管單位申訴，以保障自身及他人的權利。針對課程設

計，設計者首先以性騷擾迷思引起學生的興趣，進而在第一部分提供大量資

料打破迷思，並以《性騷擾防治法》作為闡釋迷思的關鍵。其次，用文字簡

潔地解釋性騷擾的行為樣態，並以圖片和新聞畫面輔助。最後，介紹應對性

騷擾的方式作為課程結尾，以幫助學生建立清晰的概念和自我身體界線認知，

鼓勵他們以勇敢的態度應對性騷擾事件。 

（二）「性侵害」課程之開發 

本課程以「性犯罪」作為引言，強調了關於「性犯罪」的多樣用語及其定義

（謝志龍，2007）。針對性騷擾與性侵害的區分，特別說明了對他人侵犯的程度
不同。此外，有效分類性犯罪的行為樣態，讓學生有初步的了解。在課程設計中，

設計者以現行法規為基礎，梳理了性侵害的法律規範及行為樣態，使學生能清晰

理解各種性侵害情況。此外，透過深入分析法律角度的性侵害定義，並以三種場

域的案例作為例子，包括工作場所、校園和家庭，強調了性侵害的複雜性和權力

不對等關係的重要性。整個課程結構以學術角度進行分析，從性犯罪引言到「性

侵害」主題，並以法律架構為依據，使學生具備判斷性侵害行為樣態的能力。透

過案例分析和法律引導，學生不僅在理論基礎上有所提升，還培養了對性侵害問

題的認知和理解，為其將來應對相關挑戰奠定了基礎。 

三、全校性別暴力防治教育系列講座之成效評估 

現今我國各級學校單位對於性別暴力事件的重視已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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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靜宜大學積極回應社會對性別暴力議題的關注，以推動性別平等和防止性別

暴力為己任。透過講座形式進行性別暴力教育和防治工作，提供相關知識和訊息，

並激發參與者對性別暴力問題的關注和思考。其涵蓋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案例

分析和小組討論，促進參與者之間的交流和學習，進一步提升對性別平等和人權

的認識。此外，學校積極與社會組織和政府部門合作，推動性別平等和性別暴力

防治工作。透過跨界合作，提升社會對性別暴力問題的關注，共同營造安全和平

等的校園環境。又學校以性別平等和防止性別暴力為核心價值，致力保障學生和

教職員工的權益和安全，同時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前文討論了教育研究所和犯

罪防治所開發的性別暴力防治教育課程。接下來將聚焦於靜宜大學舉辦的四場性

別暴力防治宣導講座，並透過問卷調查的量化數據、質性回饋分析，呈現研究結

果。 

（一）講座成效之量化分析 

    講座對象為校內主動報名參與的教職員和學生，內容分別涵蓋「捉摸不定的
隱形之手-談性騷擾」、「玫瑰少年之痛-談性霸凌」、「揮不去的夢魘-談性侵害」以
及「填不滿的安全感-談恐怖情人」。以下將概述四場講座的量化分析結果： 

    以上四場講座平均每場參加人數為 50人，共收到 41份回覆，回覆率達 81.5%。
根據圖 1顯示，學生與教職員的參與比例為 20：1，透過主動和積極的參與，可
見性別暴力防治教育議題對於大眾的重要性。此外，圖 2顯示了雖然四場講座的
主動參與者中，女性佔絕大多數，但男性的比例也不低，這也表明性別議題對於

女性和男性都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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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性別暴力防治系列講座四場次平均身分別量化 

圖 2、性別暴力防治系列講座四場次平均性別量化 

講座皆透過主動報名方式，有助於了解參與者參加性別暴力防治宣導講座的

原因和他們如何得知講座訊息。根據圖 3表示，大多數參與者表示被議題吸引，
其次是希望深入了解相關內容。這顯示教職員工和學生對於性別議題、性騷擾、

性霸凌、性侵害等具有相當程度的關注和好奇，驅使他們積極參與相關宣導講座。

此外，根據圖 4顯示，學校通過郵件、宣傳海報、校內公告系統以及教職員工或
朋友的推薦等多種線上和線下途徑，向教職員工和學生宣傳相關講座訊息。

學生39人(95%)

教職員2人(5%)

身分別

男生9人(21%)

女生32人(79%)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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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性別暴力防治系列講座四場次平均參加原因之量化 

圖 4、性別暴力防治系列講座四場次，參與人如何得知講座訊息之量化 

  性別暴力防治系列講座依次探討性騷擾、性霸凌、性侵害和恐怖情人等議

題。參與者可自由選擇感興趣的場次報名。根據圖 5，有 63%的參與者報名了
其他相關講座。這表明參與者認識到性別議題的廣泛複雜性，單一子主題無法

完全涵蓋性別暴力防治議題。圖 6顯示，未報名其他場次的參與者絕大多數原
因是「時間不允許」。因此，合理安排時間將有助於更多參與者參加其他場次，

進一步了解性別平等議題。

參加原因

議題吸引人 27人

有提供餐點 21人 (51.2%)

可以認列文學素養擴大認證 17人 (41.5%)

朋友或師長邀請 12人 (29.3%)

想更多了解相關內容 18人 (43.9%)

如何得知講座訊息

活動報名系統 1人 (2.4%)

看到宣傳海報張貼 6人 (14.6%)

公告系統 15人 (36.6%)

宗輔室網頁或FB 4人
收到校方Mail宣傳海報張貼 25人

師長或朋友 15人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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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是否有報名其他性別暴力防治系列講座的場次之量化 

圖 6、沒有參加其他場次原因之量化 

根據圖 7 顯示，僅有 29%的參與者是因為自身或親友有遇過相關問題而參
加的，而 71%則否。這表明性別暴力相關事件對於無相關經驗的人來說，仍然是
一個引人深思且願意主動探究的議題。

沒有參加其他場次原因

沒有關注到 1人(2.4%)

場次額滿 1人(2.4%)

對其他議題沒有興趣 人
時間不允許 人

是

否

是否有報名其他性別暴力防治系列講座的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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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性別暴力防治系列講座參與者對於議題關聯性之量化 

（二）講座成效之質性探討 

  以上透過參與者問卷表單的量化分析後，我們得知絕大部分參與者對性別

暴力防治系列四場講座給予了積極且有益的回應。然而，更深入的質性分析將有

助於我們理解參與者對這些講座的真實感受和看法。透過質性分析，可以更深入

地了解參與者對性別暴力議題的認知和反思，從而進一步提升對性別暴力防治

工作的理解和效果評估，如下： 

1.捉摸不定的隱形之手-談性騷擾 

有關以性騷擾主題的回饋，以下為本場次參與者的回應：「透過深入的探

討這樣的議題，讓我們發現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需要互相尊重的。」、「性騷擾

的範圍從言語到行為都算在內，不論性別，有些甚至是沒察覺就發生，懂得自

我保護，表達感受，才能預防後續更嚴重的事。」、「大部分的人對於性騷擾很

常後知後覺，在進一步了解性騷擾的條件以及事件後，對性騷擾的判斷會更加

敏銳。也希望透過這個演講讓我們自己也不要成為造成性騷擾的一份子，因為

一些小動作卻可能造成他人感到不舒服。」、「性騷擾常常發生在不對等的關係

之中，我們可能在生活中因不對等的關係，無理要求時而不敢拒絕性騷擾，而

發生職場性騷擾的事情。」等，另外，也有參與者反饋表示，性騷擾主題的講

座解答了對於性騷擾的模糊定義及界線劃分問題，同時提供了如何藉由蒐證

有

沒有

議題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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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及他人的方法。 

2.玫瑰少年之痛-談性霸凌 

講者將焦點放在性霸凌上，透過玫瑰少年來探討性霸凌的議題。以下為

本場次參與者的回應：「霸凌別人的人通常也都沒有自覺，只是覺得好玩而

已，殊不知他們的每一樣小行為，都已經對別人造成了心裡莫大的傷害了，

這些人並不是刻意要這樣的，不應該因為這樣就對待他們，取而代之的應該

是更多的關心。」、「我覺得真的印象很深刻，特別是玫瑰少年的新聞，每次

聽到她媽媽都讓人很想哭希望台灣能重視」、「認為性霸凌離我們很遠，但就

在我們身旁，不管是口語還是行為，我們都做不應該做的事情，透過今天演

講讓我更深入的去了解深思」，甚有一位參與者將身邊親友的遭遇記錄下來，

「回想起中學時期，身旁的一位好友也經歷過這段悲慘經歷，但我很開心那

時候的我們勇敢且積極保護他，以至於他現在能用他喜歡的特質、他喜愛的

性向，去追求他的夢想他的愛情，但並非每位遭受性霸凌的人能如我的好友

一樣幸運。這種做人最基本的議題，才是人一生最該追求的，而不是一昧追

隨成績、追隨成就，政府積極宣導，但這些防範議題並不是幾場講座、貼個

貼紙就能保障每個人的安全和自由，應該多多辦理、深入各階段的教育。」

在玫瑰少年葉永鋕事件引發的性別霸凌議題中，參與者的回應顯示，這事件

對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儘管法律有所改變，但對性霸凌的理解仍然不夠

深刻，參與者普遍持負面評價。然而，透過講座，參與者對性霸凌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並反思了對於不同他人應持有的尊重、包容和同理心。  

3.揮不去的夢魘-談性侵害 

講者透過揭露各種不同年齡層的性侵害案例，從一歲幼兒到長者，揭開

社會上存在的瘡疤，並邀請參與者一同審視性侵害議題，以進一步了解性侵

害的各種面向。本場次之參與者亦回應：「原來性侵害不是一定有構成性交

的行為才算，如果有猥褻類似的行為也算，所以我們必須更加了解自己的感

受，適當的保護自己」、「讓我反思對於被害者的檢討或批判是不對的行為。

身處在不同環境時應該要保持警覺，要做好自我保護」、「對於性侵害的相關

法律有稍微了解，在什麼情況下是性侵害，就是在對方無意識、沒有同意，

甚至是之前同意，但現在沒有同意就是性侵害。」、「更深入了解法律對於性

剝削與性侵害的條例」。參與者回饋中表達了對性侵害事件的看法，認為社

會應該以正面的態度來對待並支持受害者，幫助他們走出傷痛。他們強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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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責怪受害者，也不應成為加害者，應該學會自我保護並伸出援手幫助他

人。 

4.填不滿的安全感-談恐怖情人 

最後一場講座以「恐怖情人」為主題，深入探討填補不安全感的問題，

引導參與者深入了解恐怖情人的多個方面，包括辨識和遠離的方法。參與

者反饋中提到：「發現恐怖情人多半是因為他們自尊心過高，這可能與他們

小時候缺乏面對挫折的能力有關」、「恐怖情人不僅體現在身體上的傷害，

也包括言語和情感上的勒索。近年來新聞上的案例令人感到害怕，也讓我

們更加警覺」、「透過這場講座，我更清楚了解了恐怖情人的特徵，也學會

了預防和處理的方法」、「學到了分手的五個安全方法『擇、告、靜、牽、

報』。這次的講座提供了許多實用的辨識恐怖情人的方法，讓參與者感到收

穫良多。有些人甚至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是否已經陷入恐怖情人的模式，

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已經給感情中的對方帶來了困擾。 

（三）總結 

透過學校辦理的四次講座，校內掀起了對性別議題的熱潮。參與者對講座的

內容感到滿意並期待著更多類似的活動。他們認為這些講座帶來了豐富的知識和

講師的寶貴經驗，同時也很有趣。校內教職員生的回饋顯示，透過相關課程和講

座，提高了他們對性別暴力的意識和警覺性，教導了保護自己和他人的方法，有

助於營造更安全、尊重的校園氛圍。學校與社區各界人士攜手合作，共同推動性

別平等和性別暴力防治教育的目標，為社會的進步做出貢獻。這些資料將成為未

來性別暴力防治教育開發的參考依據，有助於設計更貼近實際需求的教育計畫和

活動，推動性別平等和暴力防治工作的進展。 

 

肆、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教宗方濟各（2016）在《愛的喜樂》勸諭中強調基督徒應以善良對抗邪惡。
本研究團隊中的部分成員，身為天主教徒、準學者和社會工作者，發現提早介入

性別平等和性別暴力防治教育能夠加強學習者的性別平權認識和對他人的尊重，

有助於培養成熟的愛。教師在性別暴力防治教育中扮演關鍵角色，應將其視為專

業責任的一部分，積極參與相關培訓和專業發展，並設計多元、運用適切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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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综合研究结果，提出三個結論： 

（一）教師專業與責任 

    教師應認識到性別暴力防治教育是其專業責任的一部分，並積極參與相關培
訓和專業發展，提升對性別暴力問題的認識和理解，以及掌握有效的教學方法和

輔導技巧。教師不僅是教學者，也是學習者。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持續進修是成

為專業教師的關鍵。另外，教師應自我檢視與反省，並意識到課堂中可能存在的

性別偏見，並致力於打造性別友善的教學環境，尊重每位學生，提升教學效果。

其具體作為包括在校園中實踐性別平等教育，強化反對刻板印象的理念，謹慎挑

選課程相關主題，預防刻板印象對特定族群學生造成的傷害，以及建立友善的校

園氛圍，促進性別平等和福祉。 

（二）課程設計與方法 

    課程設計應結合性別研究、心理學、社會工作等多個領域的知識，以多角度
探討性別暴力問題，並設計多樣的教學活動和案例分析，激發學生的興趣和思考。

課程設計者應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如討論、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引導學生

參與討論，培養其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能力，加深對性別暴力問題的理解。具體

方式包括深入探討家庭暴力、分析政策執行過程、建立因應性別暴力的方案、加

強學生的情感教育、協助了解社會權力結構與性別暴力的關係。 

（三）課程實施與推動 

    透過校內課程實施，結合校外倡議活動及社區合作等途徑，能有效推動性別
暴力防治教育的實施和推廣。在校內課程中，有幾項重要建議需注意，如避免強

化性別刻板印象、教師以身作則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利用多元議題呈現讓學生尊

重不同性別特徵、注意選用教科書是否存在性別偏見、透過小組專題研究報告促

進團體互動、建立性別平權環境。 

二、研究建議      

基於以上的研究結果和討論，針對性別暴力教育課程的開發與推動策略，提

出以下建議，期望成為未來相關課程和研究團隊的參考依據和開發基礎。首先，

強調情感教育的重要性，可參考游美惠、莊淑靜（2020）「情感教育 All Pass：彙
編大專校院辦理情感教育相關議題之課程教學與活動參考指引」作為範本或藍圖，

開發更多的情感教育課程，提高學生的情感素養。其次，加強校園性別平等及性

別暴力防治教育，透過講座、工作坊等活動提高師生對性別平等的認識。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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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授課教師的專業成長和知識鍛鍊，增強其對性別暴力問題的敏感度和應對能

力。最後，呼籲重整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和進行再教育，結合不同單位資源協助推

動性別暴力防治教育的落實。教宗方濟各（2016）在《愛的喜樂》勸諭中第201
條提到：通過一個法規，並不能解決現今的社會議題，而是要透過回應社會大眾

的需要，提出新的價值觀，並將之落實。透過這些建議，期望成為未來相關課程

和研究團隊的參考依據和基礎，以推動建立一個更加平等和尊重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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